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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二版 )

香港的差饷制度，在国际上是公认为简单、公平和税基广阔的系统；其历

史悠久，现已成为其他司法管辖区开发新的物业税制，或改革物业税时借

鉴的对象。

自八年前本册子首刊以来，差饷管理方面出现重大转变，不单运作效率有

所改善，更使这制度愈见公平，日益以客为本。

我们继续广泛应用资讯科技，提高运作效率，当中包括更多使用地理信息

系统，方便每年重估应课差饷租值，并开发“自动化物业估价系统”，令

估价更加准确和一致。

为使评估差饷更加公平，2011 年我们开始推行各项增加估价透明度的重要

措施。在首度评估新落成楼宇的差饷时，我们会向缴纳人发放实用面积等

重要物业资料。所有住宅物业的缴纳人亦可到“物业资讯网”，输入《季

度征收差饷通知书》上列印的查询编码，查阅自己物业的资料。大型住宅

屋苑应课差饷租值的统计摘要，现已纳入本署网站发放的物业资料项目当

中。这些额外数据有助缴纳人作参考之用，令物业估价和市场更加透明。

以上种种措施不单使估价制度更形公正，亦提升顾客服务的素质，令差

饷缴纳人称心。我们亦推出了电子差饷地租单和在“物业资讯网”上提供

网上确认差饷帐户等新服务。“物业资讯网”是功能强大的平台，为缴纳

人和公众提供大量物业和相关的资料，读者可翻阅第三章后半部所载的细

节。

虽然《差饷条例》近年没有重大修订，但政府提供的宽减差饷安排，自

2007 年起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工具。宽减措施一再推出，虽然额度不

一，但已是市民热切期待财政预算案内的一项税务减免措施。

历年来，差饷制度曾有多次变更和修订，以配合新的情况。这修订本特别

收录相关历史事件的珍贵图片，让读者回顾差饷历史时，想象当时老香港

的模样。



香港的差饷制度未来必定在各方面持续改进。最后，这本书得以付梓，全

赖协助制作这修订本的各位同事，尤其是副署长邓炳光先生、助理署长徐

志雄先生和吴健立先生他们的鼎力支持，以及刘梅妹女士、蔡狄文先生和

伍展纬先生在设计、美术和印制方面花了不少的心思，谨表谢意。特此致

谢翻译组同事努力编制中文版。同时，十分感激政府新闻处、地政总署、

政府档案处和香港历史博物馆允许复制本书所转载的图片。

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

曾梅芬太平绅士

理学士（荣誉）

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会员

香港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

2013 年 10 月



序言
(第一版 )

本书是首部记录香港差饷税收 160 年历史的中文刊物。它取材自差饷物业

估价署早前印行的 “The History of Rates in Hong Kong” 英文本，并增添内

容及历史图片，提高阅读的趣味性。

在编排上，本书按时序记录自 1845 年以来有关差饷税收的大事纪要，并引

述相关报道。早期的记述会比较零碎和简略，这主要由于当时的记录并不

完整，更有部分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遗失了，要搜寻这些旧资料殊非容易。

香港差饷税收的历史可追溯至 1845 年。最初，征收差饷是为了要支付差

役 ( 警察 ) 粮饷所需，故称“差饷”。其后随着社会不断变迁，差饷税收

制度亦作出了种种因时制宜，顺应新环境的改变，读者可循本书探讨香港

差饷税收 160 年来的演变历程。

近年来，差饷物业估价署在差饷评估、征收及行政方面，有以下三大重点

发展：

• 自 1999年开始，每年进行全面重估差饷和地租的应课差饷租值；

• 不断提升计算机批量评估技术及发展综合物业资料库；及

• 积极推行电子政府服务，其中包括将估价册和地租登记册上载

网页，供市民浏览和搜寻资料；又推出综合发单及缴款服务；

以及推广以电子方式递交法定表格等。

香港的差饷税收制度简明公平，税基广阔，为政府带来稳定可靠的收入，

用以支付各种公共开支。这个行之有效的差饷税收制度仍会持续发展，务

求在差饷评估、征收及行政各方面，不断提升工作效率，成本效益和服务

水平。



差饷物业估价署面对接踵而来的挑战和机遇，会更具创意地和广泛地应用

崭新的信息科技，与时并进，秉承优良传统，精益求精，期望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

彭赞荣太平绅士

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

香港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

注册专业测量师 (产业测量 )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行政学硕士

200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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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差饷 [注 1] 在香港具有悠久历史。首条《差饷条例 [注 2]》于 1845 年生

效，与警察粮饷有关，因为征收这税款的目的是为了支付维持香港

警队粮饷所需。往后的 30 年间，新订立的条例将差饷税款所支付的

公共设施和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带来各种相关的转变。1888 年

所制定的综合《差饷条例》，不单为十九世纪的差饷建立基本楷模，

亦为今日差饷制度的基石。

1888年重新制定或引入的《差饷条例》所用的词汇如“物业单位 [注3]”、

“应课差饷租值 [注 4]”及“临时估价 [注 5]”等，自此均成为香港差饷

法例的核心理念；此后，法例虽然屡作修订，但其基本概念至今始终

如一。

1845 年 5 月 23 日首次颁布《差饷条例》

第一章

差饷的起源及早期发展 (1845 - 1901年)

[注释载于 80 至 8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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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役、街灯、食水及消防等饷项

初见“差役饷项”

1845 年第 2 号条例的序言揭示了建立现行差饷制度的背景。当时认

为“殖民地的香港政府应当支付维持警队所需的开支”，这是对社会

有利和必需的安排。该税项因此便称为“差役饷项”(现已改称为“差

饷”)。顾名思义，“差饷”二字清楚表达了“差役粮饷”这个意思，

并说明了最初征收这税项的原意。

差饷是将每幅土地、每间楼宇或建筑物的“每年估值 [注 6]”，乘以一

个征收百分率 [注 7] 来计算，税款须由业主或占用人支付。征收百分

率的多寡乃由当时总督 [注 8] 会同议政局 [注 9,10] ( 即 1997 年以前的总

督会同行政局 ) 商议厘定。不过，这税项征收总额不得超逾警队开

支所需。

早期征收差饷是为了支付警察粮饷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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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于 1845 年首次采用的差饷征收百分率是多少至今已无从稽考，

因为大部分的差饷历史档案记录在 1941 至 1945 年日本占领时期散

失了。然而，根据现存最早期的征收差饷记录所载，1858 年时的差

饷是依据当年的“每年估值”百分之十来征收的。

该条例又订明“上述总督会同议政局可颁令每年评估新应课差饷租

值”，这个“每年重估差饷 [注 11]”的概念一直至 1973 年都是香港差

饷的基本原则，并由 1999 年起确立为一项差饷估价政策。另一个同

样重要的原则，就是“沿用 [注 12]”这个概念。它在 1851 年的修订条

例中被首次引用。当时的总督会同议政局获赋予权力，可沿用现行

估价册 [注 13] 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作为下一财政年度的估价。

1858 年差饷册记项

1858 年差饷册 (估价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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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所有差饷制度，对差饷事项有所不满的缴纳人均有上诉途径，

相关规定载于首条《差饷条例》中。根据 1845 年第 2 号条例，缴纳

人如认为物业单位的估值过高，必须由估价当日起计的三个历月内，

向最高法院首席按察司上诉。1851 年的修订条例 (1851 年第 3 号条

例 ) 简化这个程序，任何人可在收到估价通知当日起计的 15 日内，

向估价官员提出反对。反对人如不满意其后的结果，可在估价官员

收到是项反对当日起计的 15 天后，向最高法院上诉。这次修例虽然

将上诉至最高法院的时限限制至六星期，但同时利便公众提出上诉

和节省相关开支。

1854 年 5 月 30 日，由于政府认为有需要维持短期的辅警服务，以保

障居民的生命财产，于是又通过了 1854 年第 1 号条例，加征额外差

役饷项。

1866 年发出的估价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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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持这项辅警服务，所有被纳入一般差役饷项估价册内的物业，

均须每年额外征收 3% 差役饷项。条例又订明在该法例通过日期起

计三个月内，倘行政长官发现首次加征的 3% 差役饷项不敷应用时，

可再加征 3% 差役饷项。然而，当时的辅警队在成立不足两个月后的 

1854 年 7 月 5 日解散了，因此这条加征差役饷项的条文并没有付诸

实行。所有因这条文而增加的收入，均拨作降低一般差役饷项之用。

加征“街灯饷项”

1856 年，政府决定为维多利亚城 [注 14] 提供公共照明系统，并于当

年制定的第 11 号条例中订明开征一个新增的饷项以支付这方面的开

支，该条文又订明：

“为支付因实施本条例而衍生的开支，须在征收年度

差役饷项的同时，每季度额外加征一项名为‘街灯饷

项 [注 15]’的税项，而评估方法是以该年被纳入评估差

役饷项物业的应课差饷总租值乘以 1½% 来计算；而

1845 年的第 2 号条例，以及 1851 年的第 3 号条例所

载一切涉及估价、评估、征收及上诉的条文，将引伸

适用于上述的‘街灯饷项’。”

“街灯饷项”用以支付公共照明系统
图为早期设于中环皇后大道中的煤气街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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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征“食水饷项”

由于已确立了透过征收差役饷项来支付公共设施和服务开支的原则，

1860 年第 12 号条例便因而制定，以便为维多利亚城供应食水。在这

条例下，一笔总数不超逾 3 万英镑的款项给拨备作这个用途。该条

文内容如下：

“待完成上述水务工程后，维多利亚城内各分区的所有

政府批地，除黄泥涌和扫杆埔外，其承租人均须每半年

缴纳一次一项名为‘食水饷项 [注 16]’的税项。款额以该

年被纳入评估‘差役饷项’的物业的每年应课差饷总租

值乘以 2% 来计算。而 1845 年条例第 2 号和 1851 年条

例第 3 号内涉及估价及上诉的所有条文，将引伸适用于

上述的食水饷项。”

“食水饷项”用以支付食水供应开支
图中的薄扶林水塘 1863 年落成，是香港第一个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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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 年警察队条例》

《1862 年第 9 号警察队条例》取代了《1844 年警察队条例》，惟保留了旧条

例中有关如何支付警队开支的方式。该条例第 5 条的内容为：

“支付警队所需每年拨款的安排，将维持以往按年制订

预算案及拨款条例的模式进行，而拨款途径和方式则仍

旧依循1845年第2号条例及1851年第3号条例的规定。”

早期的香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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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各饷项的法例

根据当时的报告，征收差役饷项“已证明确有困难，并经常难于实

行”，但问题的确实原因却不大清楚。为改善评估和征收差役饷项和

街灯饷项的情况，1863 年第 5 号条例便把各项有关条例加以整合、

重新订定及加入一些新条文。

差役饷项的征收仍维持在承担警队开支的水平，但另有条文订明为

维多利亚城以外地区的物业单位设定一个固定的差役饷项征收百分

率及征收 1½% 的街灯饷项。

在该次整合条例中并没有提及食水饷项，这可能是水务工程在当时尚未

完成，但《水务条例》(1860 年的第 12 号)及《警察队条例》(1862 年
的第 9 号 ) 均须与 1863 年的第 5 号条例，即《1863 年差役饷项及街

灯饷项条例 [注 17]》一起解读。

该 1863 年的条例将“物业单位”一词引入香港的差饷法例中。该词的

定义是：“包括所有房屋、平房、屋棚、寓所、土地或建筑物、或附

连土地的房屋，并将此土地一般用作花园或休闲场地、属于或相邻

任何房屋的所有外屋、马廐或牛棚、仓库、工场及办事处，并由同

一人或其受雇人占用为一完整个体或不可分割的租赁或持有单位，

又或非如此属于、相邻或占用情况。”

“物业单位”一词，与英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的差饷用语“估价

物业单位”一词意义相近，亦跟苏格兰所用的“免税可继承产”一词

意义接近。现时“物业单位”一词已成为香港人耳熟能详的差饷用语，

然而，这个遣词用字并不十分理想，因为人们经常只会理解到此词

在坊间流传的字面意思，而忽略了其法律含义。

四年后，上述的各样饷项最终整合成一项来征收。当局又制订了

1867 年第 11 号条例以修订《1863 年差役饷项及街灯饷项条例》，就征

收饷项、追讨欠缴饷项及其他个别事项订立更完备条文。该例第 3 条

条文的内容如下：

“自本条例生效开始，分开评估的差役、街灯及食水饷

项，将合并为单一税款来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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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消防饷项”

当局于 1875 年订立第 12 号条例，进一步整合及修订有关评估和征

收差饷的法例。当时仍然由总督会同议政局负责厘订征收百分率，

以支付警队、街灯、食水，以及首次涵盖的消防支出。

差役饷项仍然与警队开支直接挂钩，这可见于其征收百分率不得超

逾该估价年度的警队开支所需。其他的饷项征收率乃根据被评估物

业的全年总租值乘以一个百分率而计算出来 ─ 惟食水饷项不得超

过 2%，街灯饷项和消防饷项 [注 18] 则分别不得超逾 1½% 和 ¾%。

上述的差饷征收率适用于维多利亚城内所有物业单位，但条例中亦

订有条文，授权总督会同议政局就维多利亚城以外地区的物业单位

评估一定的应缴款项，而评估出来的应缴数额不能高于假设该物业

单位是位于维多利亚城范围内所应缴付的数额。

该条例亦保留了将各样饷项分开评估，但合并来征收的条文。

消防开支早期由 “ 消防饷项 ”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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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物业单位的定义亦简化为：

“指任何土地，不论其上是否有任何建筑物，以独立持

有或租赁方式持有或占用；任何在海港内设立的码头或

船只停泊处亦包括在内。”

直至 1973 年，这个定义仍大致上维持不变，就算是 1973 年的条例，

其所载定义与 1875 年的条例仍有明显类似的地方。

1875 年前后的中区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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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 年市政税费条例》

十年后，1875 年的条例被 1885 年第 21 号条例所取代，新条例名为

《1885 年市政税费条例》。该条例看似是首次容许政府无须为了警

队实际开支的预算而特意制定一个“差役饷项”征收百分率。因此，

政府可为“差役饷项”和其他饷项的计算使用同一基础。同时，饷

项征收率不再由总督会同议政局厘定。以下便是有关这方面 1885 年

原草案的内容：

“上述饷项的征收率，可不时经由定例局 [注 19] 按其目的通过

决议案予以更改。”

有关条文的最终版本见于 1885 年第 21 号条例第 21 条，该条文内容

被修订为：

“上述饷项的征收率，可不时按其目的通过法例予以更改。”

1885 年实施的差饷征收率如下：

	 a) 维多利亚城内物业单位：

差役饷项 8¾ %  (8¼ %)*
食水饷项 2 %
街灯饷项 1½ %
消防饷项 ¾ %

	 b) 维多利亚城外物业单位 :

差役饷项
太平山、鲗鱼涌和薄扶林 8¾ %  (8¼ %)* 
其他所有地方 7 %  (5 %)*

上述饷项征收率只能透过修订法例来更改。(* 括号内的数字为原草

案所载而有别于获通过法例所载的数字。)

该条例又将差饷估价年度开始日期由原来的 1 月 1 日改为 7 月 1 日。

这项转变或许是可让估价在清凉的季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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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 年的《差饷条例》

《1885 年市政税费条例》于生效后三年被 1888 年 5 月 5 日通过的《差

饷条例》所取代。据报该条例经由定例局极漫长的辩论之后才得以

通过。相信该次是香港史上历时最长的差饷法案辩论。

有关差饷的法律自此维持多年不变，即使现行《差饷条例》的内容，

亦可从 1888 年的条例中看得出来。在该条例首次引用的“应课差饷

租值”定义，跟今天的用法非常相似。另一个在条例所见而至今仍常

用的词汇是“临时估价”。然而，“机械”一词则在漫长的辩论后，

被剔除在估价项目外。

草拟 1888 年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让总督会同议政局有权调低新发展

或发展中地区的饷项征收率，同时亦有权再次调高这些地区的饷项

征收率，惟不得超逾原来所订的征收百分率。然而，该条例草案并

没有被立法通过，代之是制定了另一条条文，订明饷项征收百分率

及征收地区，可不时透过定例局通过决议案予以更改，从而回归至

1885 年条例草案的情况。

1888 年的条例草案亦详列了各饷项的征收百分率 - 差役 (8¾%)、食

水 (2%)、街灯 (1½%)及消防 (¾%)，与 1885 年的征收百分率相同，

然而在条例草案正式获通过成为法例的过程中，各项不同的征收百

分率未获采用，并以一个整合而成的征收百分率代替：

维多利亚城 13 % 
山丘约 [注 20] 8¾ %
其他地区 7 %
( 注：13% 相等于以前所订各项百分率的总和，即：8¾ + 2 + 1½ 
+ ¾ = 13)

条例又订明，在维多利亚城内征收的饷项，总督可酌情将其中 2% 作

为缴纳食水开支。翻查 1888 年 4 月 19 日一份报章所载报道，总督

在定例局通过条例草案时表示：“虽然将所有饷项合而为一会带来很

多方便，但仍须谨记这包括我们所支付的食水费用。”

这条例有关食水供应的特别条文，仍反映在现今的《差饷条例》，

就是未获政府供应食水的物业，可获调低差饷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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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列举的征收百分率亦有例外情况，例如码头的征收百分率会较

低，同时亦另有条文订明，使连同接邻物业单位一并评估的码头亦

享有若干优惠。1889 年的《码头条例》更将有关优惠延伸，豁免征

收大部分码头的差饷。事实上，这些年来很多政策上的转变都是围

绕着码头这个课题。码头差饷曾有几次交替被豁免后又重被征收，

以反映此行业在不同时期的兴衰。

罚则和升降机的评估

1890 年和 1892 年间，法例曾数度略作修订，引进一些罚则，针对提

供虚假的租金资料，以及为取得退款而提供虚假资料等行为。法例

修订亦厘清了被拆卸建筑物可用“临时估价”来反映物业的状况。此

外，若干饷项征收金额亦曾作修订。

1899 年 11 月 6 日，当局通过一条修订条例，订明升降机须缴纳差饷。

有关背景可见于 1900-01 年估价官报告内的解释，报告内容是：

“在审议一幢设有升降机物业的估价上诉时，主审法

官 Wise 先生裁定，根据《差饷条例》的定义，升降机

属‘机械’，因此无须缴纳差饷。法庭判决估价须由

17 830 元削减至 9 180 元。一条有关界定‘机械’的修

订条例于 1899 年 11 月 6 日获得通过，条例中订明，用

作连接若干物业单位的升降机和机械，不属 1888年《差

饷条例》第 1 条第 5 款所述获豁免缴纳差役饷项的‘机

械’类别。”

有关条例又经修订和整合后，获通过成为《1901年第8号差饷条例》，

稍后再成为《1901 年第 6 号条例》。这条例名称沿用至 1950 年的条

例改革为止。有关详情将于第二章细表。

本书附录 A 详载各位曾负责估价和征收差饷官员的姓名及其职位，

而自 1845 年以来的大事年表则载于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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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第一、二季发出的差饷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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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第三、四季发出的差饷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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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差饷发展史的第二阶段，扩展征收差饷区至新界占了重要的

一环。在 1935 年，一个特别差饷制度在新界若干地区实施，其后更

被市区差饷制度取代。但这个市区差饷制度在实施初期只局限于新

界部分地区。

估价项目的数目在这段期间迅速增加，由 1888 年的 9 537 个增至 

1925 年的 18 412 个，而 1973 年的估价项目数目则增至 312 989 个，

在短短的 85 年间增加了近 33 倍。每个估价项目的平均应课差饷租

值亦由 1888 年的 300 元增至 1973 年的接近 10 000 元。附录 C 载有

选定年度的估价物业数量、应课差饷租值及差饷收入的详细资料。

附录 D 胪列过去 20 年 (1994 至 2013 年 ) 的差饷估价数目及其应课

差饷租值总值。附录 E 则显示同期间差饷收入占政府税收总额的百

分比。

在 1941 年太平洋战争前修订的条例

《1901年差饷条例》(1901年第 6 号条例)

这条例主要是一项整合措施，并首次引入由总督会同议政局厘定一

个最低应课差饷租值 [注21]的概念。最低应课差饷租值其后订为20元。

这条例亦加入 1899 年的修订所引入有关将“机械”从应课差饷租值

中剔除的修订，规定这类“机械”不应包括用作楼宇附属物的升降机

及机械。这条例沿用至 1973 年才被废除，虽然期间亦曾不时作出修

订。

这条例重新通过较早前的条文，订明与地区有关的差饷征收百分率，

而正如表 1 所示，征收地区数目已由 3 个增至 8 个，差饷征收百分

率为 7%、8¾%、9%、10½%、10¾%、12¼% 及 13%。

第二章

差饷的整合及修订 (1901 - 197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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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征收百分率

维多利亚城 13 %

在山丘约以北、以南及以西的 600 呎等高线为

边界，并在以东由一条由北至南贯穿湾仔峡的

线为边界；以及此后或由总督在宪报(旧称辕

门报)刊登公告再划分山丘约的其他部分

10¾ %

山丘约其余部分 8¾ %

油麻地、尖沙嘴、红磡及红磡西第 1 至 26 号 12¼ %

红磡西第 27 至 53 号 8¾ %

望角嘴 10½ %

铜锣湾、九间屋 [注 22]、普教窟 [注 23]、新村(或

大坑 )、筲箕湾、筲箕湾西、威非路 ( 包括

北角 )、扫杆埔、浅水码头、铜锣湾村、黄

泥涌、掘断龙、西湾河、筲箕湾道、黄角咀、

香港仔及鹤园

9 %

任何其他地区 7 %



差
饷
的
整
合
及
修
订

( 1
90

1 
- 

19
73
年

)

19

从表 1 可见，各地区的差饷征收百分率都是由以前的差役 (8¾%)、

食水 (2%)、街灯 (1½%) 及消防 (¾%) 饷项中的一个或以上的征收

百分率所组成，只有一个地区—望角嘴除外，其差饷征收百分率为 

10½%，而这地区的差饷征收百分率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原因已无从稽

考。此外政府亦再订定条文，规定获水务监督供水的任何地区，其

估价的 2% 须归入 1890 年的《供水系统条例》第 17 条所载的“水务

帐目”内。

1902 年的轻微修订 (分别为第 28 号条例及第 41 号条例 )涉及“维多

利亚城”及“山丘约”的定义，而在 1909 年，有关条例加入一条条文，

使定例局可通过决议案豁免征收“殖民地内任何乡村或地区”的差饷。

有关豁免征收香港大学及若干其他教育机构的差饷事宜则载于 1915 年

第 13 号条例及 1917 年第 9 号条例内。

标示维多利亚城 1903 年界线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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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前后的中环
图片正中为旧太子大厦

1910 年前后的湾仔



差
饷
的
整
合
及
修
订

( 1
90

1 
- 

19
73
年

)

21

1917 年的“战事差饷”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差饷的征收出现了另一次变动。1917 年

第 18 号条例规定，将差饷征收额暂时提高，作为“增加殖民地”对

英国政府参战开支的“捐献”。

“战事差饷 [注 24]”由 1917 年 7 月 1 日起征收。38 个特定地区的物业

单位每年须在征收一般差饷以外加征 7%( 虽然赤柱及石澳在 1860 年

代起已被征收差饷，但这两区并不包括在这 38 个地区内 )。

透过开征此战事差饷所得的税款会由英国政府自行决定如何运用在参

战用途上，而这额外税款须征收至战争结束的那一个季度完结为止。

按 1919 年第 15 号条例的规定，战事差饷的征收在 1919 年第 2 季尾

告终。

1919 年前后的中环皇后大道中
(图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布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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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卑利街今貌

1920 年前后的中环卑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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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皇后大道中今貌

1920 年前后的中环皇后大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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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广东道今貌

1920 年前后的尖沙咀广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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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上海街今貌

1920 年前后的旺角上海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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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施 )

政府于 1921 年提出一项决议案，以提高差饷征收百分率，但增幅不

一。库务司在二读该决议案时，就各项百分率如何厘定提供详情。

他表示：

“该制度的基础是就若干服务分配若干百分率的拨款，

而应缴税款百分率就是这些拨款百分率的总和。纳入此

目的之服务有警察、消防、食水和街灯服务。现时，

差役饷项为 8¾%，在离岛区域则减至 7%；消防饷项为

¾%；食水饷项为 2%，而街灯饷项为 1½%，上述总和

最高可达 13%。在过往几年间，这几项和其他服务的

成本已大幅上升，因而有需要调高税收。在战时，政府

一律额外加征 7% 税饷，而收集所得款额均拨归帝国基

金。不过，额外加征税饷只属短暂安排，并随着战事结

束而停止征收。在提高已评估的税项时，较公平的做法

似乎是依循一直行之有效的制度，及根据所使用的服务

去调整升幅，而并非‘一刀切’一律加征一个指定的征

收百分率。现时提交定例局的决议案保留了现行制度，

但就各项服务所厘定的百分率则调高如下：

差役饷项由 8¾% 增至 13%；而离岛区的差役饷项则由

7% 增至 10%。

消防饷项由 ¾% 增至 1½%。

食水饷项由 2% 增至 3%。 

街灯饷项由 1½% 增至 2½%。

因此，最高百分率由以往的 13% 增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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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定例局在 1921 年 6 月 23 日撤销上述决议案，而由 1921 年 7 月

1 日起的差饷征收率依旧与该日期前生效的差饷征收率相同。这由于

当时的财政状况较通过原有决议案时估计的状况理想，亦鉴于政府其

他税项收入预计的前景，“...... 定例局认为现时可延迟推出这项增

加已评估税项的构思。”

1926 年，一项轻微修订授权总督会同议政局权力，可以在其认为适合

的任何情况下颁令退还差饷 [注 25]。

1930 年的决议案
(在实施前已被 1931 年的决议案取代 )

由于 1930 年的财政预算案建议提高下一年度 (1931 年 ) 的所有征收

百分率，因此，辅政司 [注 26] 于 1930 年 12 月 4 日提出决议案，将征

收百分率划一提高 4%。该决议案被采纳后，最高及最低百分率分别

由 13% 及 7% 修订为 17% 及 11%，而确实的百分率按地区而异。差

饷征收地区亦自此增至 27 个。

1930 年前后的维多利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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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会于稍后提交一个更简单的制度供定例局讨论。他表示：

“我们的《差饷条例》(1901 年第 6 号 ) 赋予评估及征收

差饷的一般权力，但却没有将须征收差饷的公共服务区

分。事实上，只有在《水务条例》内，才见差饷与特定

服务挂钩，但这亦只是用作计算豁免缴额的基础。不过，

这样的做法 ( 只是个含糊做法 ) 却逐渐形成一个想法，

就是差饷是独立计算并确实分配予特定开支上的；但是

没有规定在独立计算个别差饷数额的同时须依循划一的

百分率，因而衍生了不同的百分率。无疑地，这正做成

现行条例第 29 条 (厘定殖民地实际差饷的条文 )内数字

不一的原因。但由于政府现时调整的正是这些数字，因

此把划一增加的 4% 计入后，数字方面的参差情况仍会

持续下去。”

“不过，政府认为，评估的价值及随后的百分率会因应

向物业所提供的设施而自动调整。政府因而建议，在检

讨整个数字表后，就政府所提供服务的所有须征收差饷

的地区，尝试厘定划一征收百分率，但食水则除外，因

为须要独立处理。预计会于数个月内制定一个新的及较

简单的征收表供定例局讨论，以便在 1931 年 7 月 1 日

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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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的决议案

正如承诺所言，一份更简化的差饷征收表于 1931 年 5 月 7 日以决议

案的形式呈交定例局审议，该表将每年应缴差饷定为应课差饷租值

的 17%；在政府供应未经过滤淡水的地方，征收率则减至 16%；至

于没有淡水供应的地方，征收率则为 15%。

此决议案获定例局同意，并于不久之后在 1931 年第 16 号条例中获

赋予法律效力。自此以后，港岛、九龙和新九龙地区的差饷征收率

维持多年不变，只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一段短时期内，由于正常

供水仍有待恢复，故将征收率改为 16%。

辅政司在 1931 年 5 月 7 日动议这项决议案时说：

“各位尊贵的议员应仍记得，署理辅政司在 1930 年 12 月 4 日

在本局动议一项增加差饷的决议案时指出，现时各地区的

征收率有欠统一，并表示希望可在由 7 月 1 日开始的季度

起推出简化的差饷征收表。本人现在动议的决议案如获得

通过，将可落实该有关政策。”

“各位尊贵的议员会察觉，现时的建议只根据食水供应的

情况征收不同百分率的差饷，政府将根据供水量和水质而

设定 3 种不同的征收率：有经过滤淡水供应的屋宇，征收率

为 17%；只有未经过滤淡水供应的屋宇，征收率为 16%；至

于没有任何政府淡水供应的屋宇，征收率则为 15%。正如

本人刚才引述署理辅政司的演辞所述，政府认为以某些地

区有否警察巡逻、街灯照明、教育设施等来分征不同百分比

的差饷并不合逻辑，因为此等设备之存在与否已在物业的

应课差饷租值中确切地反映。因此，政府认为让部分离岛地

区跟随现时的建议而增加差饷征收率绝对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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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水平[附录 G 显示过去 20 年(1994 至 2013 年)的差饷征收率]。

1938 年及 1939 年的轻微修订

《差饷条例》在 1938 和 1939 年亦曾作出其他修订，但这些修订较

为次要，主要是涉及罚则、豁免纯粹为保护空袭而兴建的楼宇的部

分差饷，以及因应由 1940 年起将殖民地的财政年度改为由 4 月 1 日

至翌年 3 月 31 日而产生的修订。

1940 年前后的香港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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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 1945 年太平洋战争与战后情况

1941 年圣诞日，香港向日本投降，日占时期正式展开，直至 1945 年

8 月 30 日重光日才结束。香港军政府于 1945 年 9 月 7 日成立，一直

运作至 1946 年 4 月 30 日。在香港沦陷期间，大部分战前的差饷记

录均告遗失。

不过，日本政府倒保存了战前最后一份估价册，并使用了为预备 

1939-40 年度估价册而撰写的物业估价摘录，而上述估价册乃香港政

府一直沿用至战事爆发为止的文本。虽然日本政府没有征收差饷，

但他们曾征收“房屋税”，其计算方法则无从稽考。

这些战前的摘录和多本战前编写的估价册一直保存至今，现由历史

档案处保管，部分文献更有过百年的历史。

在香港军政府运作的短暂期间内，《差饷条例》被搁置，并由军政

府的《差饷公告》取代，不过该公告实际上是就当时的特殊情况而

修订的条例撮要。

1945 年 9 月，军政府辖下的差饷办事处成立，其组织与以前的估价官

署相似，目的是为了将工作顺利移交文官政府。估价官署于 1946 年  

8月重新成立，并在 1947年 7月 31日正式易名为差饷物业估价署(下

称“估价署”)，由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 (下称“署长”)管辖。

差饷由 1945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重新征收。《差饷公告》自1946 年 5 月

1 日起由文官政府负责执行，直至 1947 年 3 月 31 日仍然有效。及至

1947 年 4 月 1 日，《差饷条例》再次生效。此后，条例在 1948 年略

作修订，以处理码头的差饷事宜，而 1950 年的法律修订措施亦为条

例带来另一次轻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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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前后的中环砵典乍街

中环砵典乍街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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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前后的中环德辅道中

中环德辅道中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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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订的新界差饷制度 (1935 年)

政府于 1935 年将一个修订模式的差饷制度引入新界若干地区，以楼

宇的资本价值为征收基础。由于新界有些都市化地区已获提供街灯

照明、道路维修、渠务设施、食水供应和垃圾清理等服务，因此，

政府认为要在这些地区征收若干类型的差饷。

元朗及大埔于 1935 年起须缴付差饷，而荃湾则于 1937 年起须缴付

差饷。差饷的收费由当区的理民官负责。

新界早期发展 —
1899 年 8 月 2 日港督卜力爵士于大埔向当地大族的父老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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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差饷征收区至新界初期 (1955 年)

1954 年的《差饷 ( 修订 ) 条例》对差饷税制作出另一次重要修订。

这条修订条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预备把市区的差饷征收扩展至新界，

并在 1955 年 4 月 1 日废除自 1935 年起实施的新界特别差饷制度的

条文。

为减低此政策所带来的冲击，条例为新界订立较低的差饷征收率，

并且豁免农村土地和相关楼宇缴纳差饷。较低的征收率亦能反映新

界地区享有较少公共服务的实况。

新界差饷扩展计划当时遇到不少反对声音。政府要面对的其中一个

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兑现早前对传统乡村式屋宇不予征收差饷的承

诺，但有关乡村式屋宇的定义，各界仍没法达成共识。起初，政府

以为提高最低应课差饷租值便能有效地令这些小型楼宇免于缴纳差

饷，但不久后政府发现单用此法并不足够。直至 1976 年政府始制定

法律条文正式豁免乡村式屋宇缴纳差饷。

政府在制定上述条例时亦把握机会作出多项其他修订，最显著的修

订在于豁免项目，尤其是撤销某些慈善和非牟利机构 ( 如学校、诊

所等 )免缴差饷的优惠，目的是避免为这些物业提供隐含资助。

1955 年前后的石湖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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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公布的“D 部分 [注 27]”估价册，适用于包括荃湾、葵涌，以

及沿青山公路远至青山警署一带的新界地区，是经 1954 年刊宪成为

殖民地其中一处须估价以厘定差饷的地方。由于以往适用于大埔、

元朗和荃湾的特别差饷制度在1955年4月1日开始失效，而“D部分”

地区估价册又只在 1956 年才公布，因此新界区在 1955-56 年度无须

缴纳任何差饷。

当时，政府将此阶段定为分期进行扩展计划的第一阶段，并拟尽快

将市区差饷制度扩展至新界其他地区。但事实上，直至 1974 年，政

府都没有进行其他阶段的扩展。( 有关差饷制度进一步向新界扩展的

情况在第三章续谈。新界区差饷扩展的进程可参阅附录 H。)

1960 年前后的荃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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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修订事项

最低应课差饷租值

政府于 1961 年通过一项命令，将最低应课差饷租值的豁免限额自

1962 年 1 月起由 20 元增至 200 元。此数额随后经过多次变更，现载

列如下：

最低应课差饷租值 生效日期
1 000 元 1984 年 4 月 1 日

1 200 元 1988 年 4 月 1 日

2 000 元 1991 年 4 月 1 日

2 600 元 1994 年 4 月 1日

3 000 元 1997 年 4 月 1 日

总督豁免

在 1971 年，条例进一步修订，赋予总督权力，可下达命令退还差饷

或授权全部或部分豁免任何物业单位的差饷评估。过往，这些权力

只授予“总督会同行政局”。这次改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豁免由领事

团体占用的物业单位。

编配门牌号数

估价署编配门牌号数的职责可追溯至 1888 年，当时编配门牌号数的

权力被纳入《差饷条例》当中。

编配门牌号数一直是《差饷条例》的一部分，直至 1956 年 6 月 1 日

《1955 年建筑物条例》生效为止。《差饷条例》的相关条目遭废除，

但根据《建筑物条例》的新条文，署长保留为市区楼宇编配门牌号

数的职责。

由 1990 年 12 月 14 日起，署长从新界地政处接掌区内编配门牌号数

的工作。自此，他便全权负责全港各区的编配门牌号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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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今貌

1961 年前后的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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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锣湾加路连山今貌

1965 年前后的铜锣湾加路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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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弥敦道今貌

1960 年前后的尖沙咀弥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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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塘今貌

1967 年前后的九龙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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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第一季征收差饷通知书 (正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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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第一季征收差饷通知书 (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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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的报告屋宇详情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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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物业详情申报表
(正面 )

2013 年的物业详情申报表
(背面 )





现
代
时
期

( 1
97

3 
- 

20
13
年

)

47

自 1973 年，差饷税收在施行上经历了重大的改变，以适应香港不断

转变的环境。主要的改变包括：

• 制定《1973年差饷条例》，以综合过去多条差饷修订条例。

这条 1973 年的条例为现时差饷法例的根基。

• 扩展征收差饷区至新界全部地区。

• 土地审裁处 [注 28] 于 1974 年成立，以聆讯差饷上诉个案及

其他事宜，以及作出判决。

• 引入为全面重估差饷而设定估价依据日期 [注 29] 的概念，并

在 1984-85 年度重估差饷时首次采用。

• 逐步引进电脑辅助估价方法 [注 30] 来审核应课差饷租值，并

设立估价署的电脑化物业资料库。

• 应课差饷租值亦应用于征收差饷以外的用途，例如评定地

税／地租及裁定《业主与租客 ( 综合 ) 条例》下的住宅楼

宇分类和补偿金额。

• 署长于 1995 年接管差饷发单及帐目工作。

• 两个市政局 2000 年 1 月 1 日解散，自此所有差饷税收拨

归为政府一般收入。

1998 至 2013 年，政府推行一系列退还和宽减差饷措施，以纾缓受经

济不景气和其他困境影响的缴纳人的负担，或作为一项财政预算措

施。

近年来，估价署不断完善差饷税收行政工作，有长足的进步，并将

重点放在提高效率和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方面。

第三章

现代时期 (1973 -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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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差饷条例》和直至 1980 年的条例修订

《1973 年差饷条例》

1973 年 4 月，新《差饷条例》生效，取代经多次修订的 1901 年旧条

例。制定新条例的目的，是更新现行法例和精简工作程序，主要修

订包括：

一般差饷及市政局差饷

市区的差饷征收率由 17% 减至 15%。自此，在市区征收的差

饷分成两部分—拨归一般税收的“一般差饷 [注 31]”和拨作市

政局 [注 32] 经费的“市政局差饷 [注 33]”( 最初定为 6%)。所有

在新界区征收的差饷均为“一般差饷”，全数拨归一般税收。

退还空置物业的一半差饷

政府改变退还差饷的政策，空置物业只获退还一半的差饷，主

要因为空置物业亦可享用若干服务，例如消防、警察服务等，

纵使政府早已确认差饷与这些服务并无直接关连，但亦认为要

求业主继续为空置物业缴交部分差饷尚算合理。

另外，这项规定亦有助遏止业主将物业空置。同时，根据一条

新加条文，新落成楼宇的空置单位在建筑事务监督发出占用许

可证日期起计的首六个月内，可获免收差饷。

估价册内划一估价水平

政府首次引入“估价册内划一估价水平 [注 34]”的条文。类似

条文在英国法例早已存在多时，其意思是指一个物业单位在首

次评估差饷时，其应课差饷租值不应超过估价册内同类物业单

位的估值，以确保差饷缴纳人获得公平对待。

修改估价册建议书、反对和上诉

政府引入一项简单及较便宜的反对估价方式。差饷缴纳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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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只可直接向地方法院上诉 [注 35]，但 1973 年的条例订明，缴纳

人可先向署长提交修改估价册建议书 [注 36] 或反对通知书 [注 37]。

有关个案会交予一名高级差饷物业估价测量师或以上职级的人

员决定。若缴纳人不满决定而再次提出上诉，个案才会到地方

法院处理。

估价册

署长每年须重估差饷的规定当时曾一度暂停实施，但估价册仍

维持有效，直至另一新估价册公布为止。与此同时，估价册仍

维持每年公开展示 21 天，让市民查阅及在该段时间内提出修

改估价册的建议。在此之前，由于重估差饷工作一度未能每年

进行，因此，此举只是一项权宜的做法。( 在没有进行重估差

饷的年份，总督会“沿用”现行的估价册作为下一年度的估价

册。)

簽署估价冊聲明書

署长在辅政司见证下签署新编制估价册声明书的规定已简化。

早于 1863 年制定 1863 年第 5 号条例时，条例第 9 条规定

“当 ...... 物业单位的估价工作 ...... 完成后，获委任估价

的官员须编制载有受评估物业单位和个别估值的名册或列表，

然后呈交总督。在该名册或列表的末尾，该官员须在总督或

辅政司见证下作出声明和签署声明书，表明在该名册或列表

内由其制备的所有估值均属真实，并表明尽该官员所知所信，

载入该名册或列表的其他资料均属正确。”1875 年第 12 号条

例其后更改向总督呈交估价册的规定，改为“向辅政司提交该

名册或列表”，并只须在辅政司见证下作出声明。1973 年的

综合《差饷条例》第 13 条只规定“署长根据第 12 条完成表册

的编制后，须签署一份声明书 ......”，不再规定签署声明

书时须有人在场见证。尽管如此，估价署继续按照惯例举行

估价册签署仪式，政策局代表见证署长签署声明书。1999 年

开始每年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后，估价册签署仪式亦每年举

行，但于 2013 年停办，以精简程序和节省资源。署长完成编

制 2013-14 年度新估价册后，便只是签署声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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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的差饷册 (估价册 )上宣誓签名式样

署长谷基先生签署 1969-70 年度估价册
图右的会计司Mr H. Wardle 等候接收估价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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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年估价册声明书

在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常任秘书长(库务)应耀康先生见证下，
署长曾梅芬女士签署 2012-13年度估价册

签署仪式在该年后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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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退还空置住宅楼宇的差饷

在另一条于 1973 年生效的条例下，政府自 1974 年 1 月 1 日起，废

除向空置住宅楼宇退还差饷的措施，目的是鼓励善用房屋资源。同

时，新建空置住宅楼宇的“免差饷期”由六个月缩短至三个月。至

于非住宅楼宇的“免差饷期”则维持在六个月，因为这类楼宇一般

需要较长的装修期。

逾期缴款附加费及新界差饷征收率

为了遏止长期欠缴差饷的情况，差饷征收官 1974 年获授权对逾期六

个月仍未缴款的缴纳人加征 10% 附加费 [注 38]。当年，另一条例获制

定，将新界的差饷征收率由 11% 增至 15%。条文规定新差饷征收地

区在首四年评估时只征收 11%，但事实上，此条文只适用于“E 地

区 [注 39]”，因为在扩展计划后期，政府采用了一个不同的渐进式征

收差饷制度。有关差饷征收率的进一步资料可参阅附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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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成立的土地审裁处

设立土地审裁处

香港土地审裁处 1974 年成立，负责处理申索人与政府之间的土地纠

纷。自此之后，在《差饷条例》之下的上诉个案 ( 拒绝给予退款个

案除外 ) 均转介至土地审裁处而非由地方法院审理。香港土地审裁

处以英国土地审裁处为楷模，是独立和专门的审裁处，宗旨是保持

裁决的一致性，令审理上诉个案程序既迅速又廉宜。

根据《差饷条例》，差饷缴纳人如对署长就其反对或修改估价册建议

书的决定感到不满，可在决定通知书送达后的一段特定时间内向土

地审裁处提出上诉。

土地审裁处由庭长和具有司法及测量资格的成员组成，庭长是司法

方面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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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差饷征收区至新界全部地区

把市区的差饷制度分阶段向新界扩展的计划，自 1956 年以来首次将

征收差饷扩展至新界的荃湾及葵涌后(第 I阶段)，曾一度裹足不前，

其中问题已于第二章论述。直至 1974 年，有关问题逐渐解决，这个

扩展计划便得以加快实行。

扩展差饷征收区至新界第 II 阶段

政府于 1974 年再度进行扩展新界差饷区计划，公布“E 地区”的估

价册，涵盖青衣岛沿海地带，主要包括工厂、船厂及发电厂。这是 

1956 年展开的差饷扩展计划的第二期。

1953 年大埔全景

1976 年大埔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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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乡村式屋宇

1975 年通过了两条修订条例。第一条条例作出多项轻微修订，其中

较重要的包括简化修订差饷征收率的程序、加入豁免坟地及火葬场

缴纳差饷的条文，以及制定措施确保新差饷征收地区估价册上的物

业单位与现有估价册上的物业单位采用一致的估价准则。

第二条条例主要是关乎筹划进一步扩展征收差饷至新界事项，以及

豁免位于新界的农地住屋和乡村式屋宇的差饷。法例规定只有位于

总督指定的若干地区内的乡村式屋宇才可获豁免差饷。上述两项豁

免均由 1976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新界的传统村屋  

  新界的现代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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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差饷征收区至新界第 III 阶段和“渐进式”调整差饷征收率政策

随着扩展新界差饷区计划第 III 阶段于 1976 年完成，计划出现显著

进展，相关估价册签署后于 1976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涵盖地区包括

元朗和大埔。

政府当时推出崭新的“渐进式”调整差饷征收率措施：在首年，缴纳

人只须缴付新界区基本差饷征收率的 50%，第二年缴付 60%，第三

年缴付 70%，余此类推，直至第六年才须全数缴付。至于由现有差

饷征收区扩展出来的地区，则须按照原区相同的征收率缴纳差饷。

1962 年葵涌全景

1976 年葵涌全景

1962 年沙田全景

1976 年沙田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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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差饷征收区至新界第 IV 至 VII 阶段

1976 年第 III 阶段完成后，扩展新界差饷区计划继续分期进行。至

1988 年，市区差饷制度已覆盖新界所有余下地区。有关第 IV 至 VII 
阶段涵盖的地区和相关估价册的生效日期可参阅附录 H。

《1987 年差饷(香港地区)(修订)令》规定，自 1988 年 4 月 1 日起，

新界所有余下的地区均纳入差饷征收范围。自此，全港所有地区都

属差饷征收范围。

过往有关只为指定地区拟备估价册的条文，以及相关的附属法例

(《差饷 ( 香港地区 ) 令》) 亦因此于 1990 年废除。自此以后差饷物

业估价署只须为市政局地区和区域市政局地区拟备估价册，而不用

再为 47 个独立差饷征收区拟备估价册。

青衣今貌

航空照片由地政总署提供

航空照片由地政总署提供

1977 年前后的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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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修订事项

宽减差饷措施

政府于 1977 年修订法例，引进宽减差饷 [注 40] 措施以减轻因全面重

估差饷对若干物业单位所造成增加差饷的负担。此政策基本上是将 

1977-78年度及 1978-79年度每年差饷的增幅上限定为 33.33%。其后，

宽减差饷只适用于受租金管制的战前楼宇 ( 每年差饷增幅上限仍是

33.33%)，直至达到应缴差饷全数为止。是次重估差饷带来大量反对

新应课差饷租值的修改估价册建议书，部分反对个案更上诉至土地

审裁处。

政府后来再次采用宽减差饷措施，以减轻 1984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重

估差饷所带来的影响。这次的差饷宽减计划乃根据《1984 年差饷(修

订 ) 条例》而实施，该条例将 1984-85 年度的应课差饷增幅上限定为

前一年应缴差饷金额的 20%。

1977 年前后的中环半山区



现
代
时
期

( 1
97

3 
- 

20
13
年

)

59

差饷宽减计划于 1985-86 年度及 1986-87 年度继续推行，至 1987 年

4 月 1 日《1987 年差饷 ( 修订 ) 条例》生效后才被废除。及后，

1991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1991 年差饷 ( 修订 ) 条例》再次实施类似

的措施。下表显示自 1991-92 年度起的增幅百分率上限：—

年度
差饷增加额的增幅上限

(与前一年差饷金额相比 )

1991-92* 25%
1992-93 不适用

1993-94 不适用

1994-95* 20%
1995-96 20%
1996-97 不适用

1997-98* 20%
1998-99 20%

* 重估差饷分别于 1991 年 4 月 1 日、1994 年 4 月 1 日及 1997 年 4 月 1 日生效。

1979 年修订事项

1979 年，条例经过数项轻微修订，以澄清若干事项，包括采纳申报

表 [注 41] 作为上诉案的证据、新界区部分没有占用许可证的楼宇的临

时估价生效日期及递交通知书的规定。空置停车位获退还差饷的规

定则被废除。

1981年后的条例修订

《1981 年差饷 (修订 )条例》

《1981 年差饷 (修订 )条例》引入一个估价依据日期的新概念，赋予

总督权力，可在指示全面重估差饷时设定一个估价依据日期。此举

源自英国类似的条文。上述条文于拟备 1984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新估

价册被初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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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例亦主要就差饷法例的行政工作制定多项修订，其中一项重要

变革，是确保现行以电脑化估价册取代印行本作为维持编订估价册

的做法，是符合法例的规定。另外，临时估价的追溯差饷期 [注 42] 亦

延长至两年。

其他较重要的行政改革包括：估价册在紧接生效之前才作公开展示；

更合理地安排有关豁免评估楼宇和豁免缴纳差饷楼宇的工作及对多

项有关反对和上诉的程序作出的轻微修订。

《1984 年差饷 (修订 )条例》

此修订条例的大部分条文在 1984 年 4 月 1 日 (1984-85 年度新估价册

生效当日 )生效。主要的修改包括：

a) 修改估价册建议书或临时估价的应课差饷租值应为，取

代以往的“不超过”，物业在有关估价依据日期的估值。

b) 计算只有未经过滤淡水供应或没有淡水供应的物业单位

的差饷时，不再在差饷征收率中减去固定的 1% 或 2%，

而是按照立法局所指定的百分率计算。( 由 1984 年 4 月

1 日起，只获未经过滤淡水供应的楼宇，差饷减幅为

7.5%；至于没有淡水供应的地方，减幅则为 15%。)

c) 由 1984 年 4 月 1 日起，扩展和检讨差饷宽减措施，以

涵盖所有物业单位。按年递增的差饷增加额最大加幅为

20%。

d) 加入根据立法局决议案不时更新最低应课差饷租值的

条文。(1984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最低应课差饷租值定为    

1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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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差饷 ( 修订 )(第 2 号 )条例》

此条例于 1984 年 8 月1日生效，以澄清有关附加费的条文。

1984-85 年度全面重估差饷

是次重估差饷首次采用较早的估价依据日期— 1983 年 7 月1日。在

该次重估中，应课差饷租值大幅增加 ( 平均增加 3.6 倍 )，估价署共

接获 99  588 份对新应课差饷租值的修改估价册建议书，其中部分

个案 (少于 300 份 ) 上诉至土地审裁处。

自1984-85 年度重估差饷以来的指定估价依据日期详列于附录 I。

《1986 年差饷 ( 修订 )条例》

条例于 1986 年 4 月1日生效，订明适用于新界的区域市政局差饷 [注 43]，

为当时新成立的区域市政局 [注 32] 提供主要财政来源。

《1987 年差饷 ( 修订 )条例》

此条例自1987 年 4 月1日起废除差饷宽减措施。

《1987 年差饷 (香港地区)( 修订 ) 令》

此颁令将差饷征收区扩展至全港所有余下的地区。为此而拟备的估

价册于 1988 年 4 月1日生效。

《1987 年建筑物条例 ( 新界适用)条例》

此条例就豁免乡村式屋宇事宜，对《差饷条例》作出多项轻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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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差饷 ( 修订 ) 条例》

a) 废除指明地区

由于所有余下的地区自 1988 年起已纳入差饷征收范围，

因此，过往有关只为指定地区拟备估价册的条文被废除。

差饷物业估价署只须为市政局地区和区域市政局地区拟

备估价册，而不用再为 1988 年指定的 47 个独立差饷征

收区拟备估价册。《差饷 (香港地区 )令》亦被废除。

b) 重估差饷后应课差饷租值的通知安排

差饷物业估价署将通知差饷缴纳人重估差饷结果的安排

现代化，把通知书和差饷缴费单合而为一。

鉴于这项通知的新安排，差饷物业估价署有必要改变让市民

查阅估价册和递交修改估价册建议书的期限。结果，此期限

由每年 3 月改为新估价册生效年度的 4 月及 5 月。在重估

差饷的年份，发出决定通知书的最后限期改为12 月 1 日前，

至于在非重估差饷的年份，决定通知书必须在 9 月 1 日之前

发出。

c) 其他修订

其他轻微修订与追收差饷和发出通知书的方法有关。

《1991 年差饷 ( 修订 ) 条例》

差饷宽减措施再度实施，不过，根据新条文的规定，采用该措施和

增幅的百分率上限须每年由立法局通过决议案决定。有关 1991-92 年

度及其后的百分率上限可参阅本书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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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差饷 (修订 )( 第 2 号 )条例》

a) 工业装置的定义

这项修订确立现时将工业装置 ( 如电缆、渠道、管道、

铁路轨道、电车轨道和油缸等 ) 的价值计算在某些物业

单位应课差饷租值之内的做法。

b) 分开估价 (部分情况除外 )

这项修订将为主要公用事业 (如电力、煤气和电话通讯 )

提供综合估价 [注 44] 的做法合法化。

《1995 年差饷 (修订 )条例》

此修订条例的主要目的是订明让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从差饷征收官

( 库务署署长 ) 接管差饷缴费的发单和帐目工作。此条例亦废除空

置非住宅楼宇可获退还一半差饷的规定。

其他重要的修订包括：

•令估价册的电脑化更具弹性；

•根据总督会同行政局所订立的规例，将临时估价的生效

日期标准化；

•为差饷上诉个案的密封和解建议书 [注 45] 和缓缴令 [注 46]

立法；及

•让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有权更改印发差饷缴费单的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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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轻微的修订与下列事宜有关：

•合并计算个别分开估价的物业单位的应课差饷租值；

•提出反对的限期 (由 21 日延长至 28 日 )；

•在公布估价册后递交修改估价册建议书；

•临时估价通知书 [注 47] 的送递；

•为物业单位的部分作出估价；及

•将土地审裁处的规则应用于差饷上诉个案。

《地租(评估及征收)条例》(第515章)

《地租 ( 评估及征收 ) 条例》( 第 515 章 ) 制定后，《差饷条例》须

作出相应修订，包括若地租登记册 [注 48] 的“非相同”物业单位 [注 49]

记项有所修改，署长获授权在估价册内作出适当的修订，亦包括授

权署长发出合并的《征收差饷及地租 [注 50] 通知书》。

修订法律及更改职衔

为使香港部分法律配合《基本法》及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

行政区的地位，部分名称和职衔作出了轻微的修订，包括将“总督”

改为“行政长官”和将“女皇陛下部队”改为“香港驻军”，而部

分职衔的中文名称亦有所变更，例如将“财政司”改为“财政司司长”

和将“上诉法院”改为“上诉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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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6 月 30 日回归仪式

1997 年 6 月 30 日回归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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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大事纪要

《地租(评估及征收)条例》(第515章 )

此条例于 1997 年 5 月 30 日生效，而相关的规例则由总督会同行政

局在 1997 年 6 月 6 日订定。

此条例以《差饷条例》为蓝本，订明适用于每个物业单位的应课差

饷租值必须记录在地租登记册上。地租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附

件三及《基本法》第 121 条的规定而征收的。简单而言，在 1985 年

5月27日以后届满并续期至2047年6月30日而原无续期权利的契约，

以及所有在 1985 年 5 月 27 日批出的新土地契约，其承租人均有法

律责任由延期日或 1997 年 7 月 1 日起 ( 视属何情况而定 )，缴纳相

当于应课差饷租值 3% 的地租。此外，所有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后

延期而原无续期权利的契约和新批出土地契约，其承租人亦须在延

期或批出契约日期后，缴纳相当于应课差饷租值 3% 的地租，并受此

条例约束。

此条例的主要条文和相关规例如下：

a)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第 122 条的规定，

由原居村民 [注 51] 拥有的农村土地可获豁免。农村土地包

括旧批约地段、乡村屋地、丁屋土地或类似的农村土地。

b) 地租须每季预缴。

c) 署长有权向须缴纳差饷和地租的物业单位同时征收差饷

和地租。

d) 有关拟备和修改地租登记册，以及临时估价和删除地租

登记册记项的条文，与《差饷条例》的相关条文类似。

e) 如物业单位的地租及差饷的估价相同，只可就估价册内

的应课差饷租值提出反对。

f) 有关就非相同物业单位提出反对和上诉的条文，与《差

饷条例》的相关条文类似。反对署长决定的上诉个案须

交由土地审裁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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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重估差饷

首条《差饷条例》(1845 年第 2 号条例 ) 订明：“上述总督会同议政

局可颁令每年评估新应课差饷租值”。可是当时由于资源所限，政

府难以每年全面重估差饷一次。在 1851 年修订的条例中，加入“沿

用”现行估价的概念，使政府无须每年重估差饷。这个“沿用”条文

一直是香港差饷制度的特色，直至 1973 年始作改变。

《1973 年差饷条例》删除署长须每年为殖民地物业单位估价的规定，

并订明现行的估价册一直有效，直至公布新估价册为止。这规定反

映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内重估差饷并非每年进行的事实。估价册每

年 3 月公布，让市民查阅 21 天，并可在该限期内递交修改估价册的

建议书。

由于每次重估差饷相隔一段颇长的时间，令应课差饷租值大幅飙升。

例如在 1984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新估价册，应课差饷租值平均升幅达

260%。有见及此，财政司在 1984 年 3 月发表的财政预算案演辞中，

宣布日后须每三年重估差饷一次，虽然首次重估差饷花了四年才能

完成。依据此宣布的政策，新的估价册分别在 1988、1991、1994 和

1997 年生效。

在 1998年 11月，政府宣布新估价册由 1999年 4月 1日起生效，此后，

重估差饷会每年进行一次，主要目的是更新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

以便根据物业当时的市值租金水平，公平分配差饷和地租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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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提供市政服务

由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两个在英国殖民地时期提供市政服务的民选

机构 (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 )由临时市政局和临时区域市政局取代。

此举只属来届选举之前的临时安排。经 1998 年的检讨后，政府决定

对市政服务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革。经重组后，过去两个市政局被解

散，其职能由 2000 年 1 月 1 日起移交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其他

法定机构。是次重组为差饷法例带来了下列改变：

•由于不再划分市政局地区和区域市政局地区，因此差饷

物业估价署只须为全港拟备一套估价册。

•政府不须再区分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差饷，所有差饷收

入都拨归一般差饷，作为政府一般收入，而不用再在“政

府/市政局”及“政府/区域市政局”之间摊分差饷收入。

使用申报资料规范化

《2002 年业主与租客 ( 综合 )( 修订 ) 条例》其中一项修订，就是更

改《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差饷条例》及《地租(评估及征收)

条例》，厘清署长披露根据上述条例所收集资料的权力。

此修订条例的条文订明署长获授权按指定目的向指明人士披露资料。

及至《2004 年业主与租客 ( 综合 )( 修订 ) 条例》生效，撤销住宅租

赁的租住权保障后，上述指明人士的范围因而收窄，因为业主和租

客不再须要向土地审裁处申请重订租约，因此他们须在指明人士清

单中除名。

此外，那些交回给署长而又可以被认可接纳成为事实证据的申报表

种类亦有所增加，包括由署长根据《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和《地

租 (评估及征收 )条例》所发出的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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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还和宽减差饷

为了纾缓受经济不景气和其他困境影响的缴纳人的差饷负担，政府

在 1998 至 2003 年间，采取了多项特别的退还和宽免差饷措施。

1998 年退还差饷

政府宣布退还在 1998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所缴交的季度差

饷，这是依据《差饷条例》“退还差饷”的条文退回上述季度

的款项。

1999 年豁免差饷

政府行使《差饷条例》所赋予权力，豁免所有物业单位在

1999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一半的应缴差饷。

2002 年宽减差饷 [注 40]

政府根据《差饷条例》豁免所有物业单位在 2002 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的整段期间缴纳的全数差饷，豁免上限为 2 000 元。

该豁免上限更自 2002 年 4 月 1 日起提高至 5 000 元。一共有

230 万个差饷缴纳人，即约 85% 缴纳人在 2002 年内无须缴纳

任何差饷，而其余的差饷缴纳人则享有全数 5 000 元的宽减。

2003 年宽减差饷—“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

为了即时协助市民渡过因“SARS”疫症爆发所引致的经济困

境，政府颁布《2003 年差饷 ( 豁免 ) 令》，差饷缴纳人获一

次过相等于 2003 年 7 月至 9 月季度应缴差饷的宽减。住宅物

业的宽免上限为每单位 1 250 元，非住宅物业的宽免上限为每

单位 5 000 元。约 90% 差饷缴纳人在此期间无须缴纳差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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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对应课差饷租值的影响

2003 年初，“SARS”疫症在东南亚迅速蔓延，本港亦不能幸免，疫

症终于在 3 月 10 日爆发。在每年重估差饷后，2003-04 年度的新应

课差饷租值于 2003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估价署收到逾 77 000 份修改

估价册建议书，要求降低重估后的应课差饷租值，较前一年收到的

建议书数目 (39 000 份 )多出一倍。缴纳人均不约而同地以“SARS”
所带来的影响作为反对估价的其中一个理由。

署长在复核这些反对时，认为受“SARS”所造成突如其来的经济影

响，不能加入考虑之列，因为根据《差饷条例》，2003-04 年度的应

课差饷租值是以估价依据日期，即 2002 年 10 月 1 日当时的市值租金

作为估价参考，在该日期后整体经济环境的任何变动，正如在 3 月爆

发的“SARS”疫症，只能在下一年度重估差饷时予以考虑。

不过，政府为顺应市民要求宽减及协助的诉求，于 2003 年 4 月 23 日

公布一系列纾解民困措施，而若干特定宽免适用于差饷方面，包括：

(1) 将住宅及非住宅物业在 2003 年 7 月至 9 月季度的应缴差

饷分别一次过宽减若干金额 ( 见上文的 2003 年差饷宽

减 )；及

(2) 就 2003 年 4 月 30 日到期缴交的 4 月至 6 月季度差饷，

对过期缴交差饷征收的 5% 附加费豁免三个月；已缴交

该季度差饷的人士可申请退还差饷，并在延迟的到期日

前缴交而不会被征收罚款。

世界卫生组织于 2003 年 6 月 23 日宣布把香港从“SARS”疫区名单

除名。香港战胜疫症后，推出一系列振兴经济措施，包括《内地与

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经济迅速反弹。由于经济

指标改善，以及物业市场转趋活跃，2003 年后期在一片乐观向好气

氛下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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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6 月 23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香港不再为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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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5 年度的每年重估差饷工作显示，“SARS”疫情结束后，经济

强劲复苏，尤以零售业最为显著。2004-05 年度重估差饷的估价依据

日期为 2003 年 10 月 1 日，而重估的差饷于 2004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92% 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平均下降 11%，而 7% 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

没有变动，而余下 1% 物业 ( 主要为店铺及商业楼宇 ) 的应课差饷租

值平均上升了约 12%。

进一步差饷宽减

2007-08 年度差饷宽减

政府其后几个年度没有再宽减差饷，直至 2007-08 年度才再

次宽减差饷。随着经济显著复苏，政府决定还富于民，宽减 

2007-08 年度首两季差饷，每个物业单位每季上限为 5 000 元。

约 99% 住宅物业和 86% 非住宅物业在这两季无须缴交差饷。

为响应立法会议员的诉求，政府再宽减第四季度 (2008 年 1 月

至 3 月 )差饷，而第三季差饷并没有宽减。

2008-09 年度差饷宽减

2008-09 年度，政府继续宽减差饷，目的是藏富于民。全年差

饷获得宽减，每个物业单位每季宽减上限为 5 000 元。在该年

度，约 99% 住宅物业和 85% 非住宅物业无须缴付差饷。

2009 至 2013 年的差饷宽减

美国的次级按揭问题引发金融海啸，令本港经济于 2008 年下

半年受到严重打击，但经济于 2009 年底回复正增长。与此同

时，在经济复苏的情况下，一些经济体系推出数轮量化宽松货

币措施，导致全球流动性资金大幅增加，令亚洲 ( 包括香港 )

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上升。

面对这些挑战，政府于 2009 至 2013 各个财政年度继续宽减差

饷，以减轻本港市民的负担。下表列出不同程度的差饷宽减和

不同的宽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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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年度
每季

宽减上限
无须缴交差饷的

物业单位所占的百分比

住宅 非住宅

2009-10 1 500 元 90% 58%
2010-11 1 500 元 90% 58%
2011-12 1 500 元 86% 55%
2012-13 2 500 元 93% 66%
2013-14 1 500 元 80% 49%

自 2007-08 年度起，政府每年均宽减差饷，因此差饷宽减已成为公众

深切预期的税务减免。 

完善差饷税收行政工作

自 1999 年起，估价署除了每年全面重估差饷外，在完善差饷税收的

行政工作方面均有长足进步。多年来已广泛应用资讯科技，提升差

饷和地租的评估及征收方面的效率和成本效益，并且推出不少电子

化政府措施，满足顾客要求及提供增值服务。

资讯科技

计算机批量评估技术

估价署自 1980 年代已开始应用计算机批量评估技术 [注 52] 来评

定大量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时至今日，凭着过往多年累积的

宝贵经验、创新先进科技的应用和综合物业资料库的设立，估

价署的计算机批量评估系统不断发展更新，功能更趋完备，每

年可处理全港逾 240 万个物业的差饷估价工作。估价署亦发展

了自动化物业估价系统，用以检视批量评估的水平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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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物业资料库和地理信息系统

估价署 2004 年开始推行综合物业资料库，目的是建立一个结

合文字和图像的物业资料储存库，为以文字为基础的物业资料

库增值。综合物业资料库 2005 年完成后，差饷估价工作的过

程大幅精简，效率亦有所提升。估价署结合了地理信息系统和

综合物业资料库，从而开发各个地理信息系统估价模组，以便

为零售物业、广告招牌和杂类物业估价。透过在数码地图的各

个地点显示估价结果和供参考的比较物业资料，系统令微调估

价的工作变得十分简便。综合物业资料库和地理信息系统亦让

部门适时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在署内和署外传送、交换和

分享物业资料。

透过公共服务电子化计划改善顾客服务

公共服务电子化计划

估价署是首批政府部门率先参与政府在 2000 年 12 月推行的公

共服务电子化计划第一阶段。自此，市民可“随时随地 ” 以电

子方式缴付差饷和地租、查阅相关帐目资料，以及更改缴纳人

的姓名和地址。这项服务最初按公私营机构合作模式，由一家

私人公司提供和管理。系统 2008 年转移到新的政府平台后，

得到扩展和提升，以处理日益增长的交易数量和多项新增服

务。系统因应各个服务羣组提供多项服务，以满足不同顾客的

需要。

网上展示估价册及地租登记册

2001 年 4 至 5 月，估价署按相关条例展示估价册和地租登记

册供“公开查阅”，这是公众首次可经互联网查阅和搜寻这两

份表册所载的应课差饷租值。此乃估价署其中一项电子政府措

施，旨在以电子方式为市民提供服务。这项服务于 2002 年提

升，公众除了可参照估价编号，亦可使用地址或地区查阅新的

应课差饷租值。2005 年，为配合政府的环保政策，估价署不

再提供印文本估价册和地租登记册。2009 年 3 月，上述网上

功能转移到估价署新开发的物业资讯网，由效力强大的中英文

搜寻器支持，设有灵活的搜寻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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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表格服务

《2004 年电子交易 (修订 )条例》在 2004 年 6 月生效后，市民

可利用电子方式递交《差饷条例》、《地租 (评估及征收 )条

例》及《业主与租客 (综合 )条例》的法定表格和通知书，替

代以往须亲身递交或以邮寄方式送达的规定。估价署 2005 年      

1 月起分阶段推出各种电子表格，并持续改进电子表格服务，

例如网上批署《新租出或重订协议通知书》，以及经互联网收

取逾期递交通知书的费用。

电子《征收差饷及 /或地租通知书》

为进一步推动环保管理，估价署在 2010 年 12 月推出“电子差

饷地租单”服务，让已登记的缴纳人经互联网取得电子《季度

征收差饷及 /或地租通知书》，并可选择完全停止收取纸张帐

单。当电子帐单可供收取和帐单快将到期缴付时，已登记的用

户会收到通知。2011 年 7 月起，用户亦可经互联网缴付电子

帐单。

物业资讯网

物业资讯网是估价署主要的物业资料发送系统。这个网上平

台于 2009 年 2 月推出之后，公众只须缴付少许费用，便可全

日 24 小时经互联网取得住宅物业的实用面积、落成年份和许

可用途等资料。物业资讯网取代估价署的电话资讯热线服务，

该项服务自 1999 年起经电话向物业代理提供上述资料，以符

合《地产代理常规 (一般责任及香港住宅物业 )规例》的法定

规定。物业资讯网拥有效力强大的中英文搜寻器和架构，能处

理多个搜寻选项的查询，并能让大量使用者同时使用。公众亦

可免费查阅估价署和土地注册处 250 万个经配对的物业地址记

录，以及经互联网搜寻新估价册和地租登记册内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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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资讯网现时提供的服务项目如下：

•查询住宅物业的实用面积、楼龄和许可用途资料；

•在提交建议书期间让公众免费查阅新公布的估价

册及地租登记册；

•查询估价册及地租登记册内最新三个估价年度的

应课差饷租值；  

• 查询差饷及 /或地租帐目资料；以及

•查询个别差饷或地租缴纳人的物业资料。

估价署计划透过物业资讯网平台提供更多新服务。

其他已改善的顾客服务

中英文版估价册和地租登记册

中英文版估价册和地租登记册在 2004 年 3 月推出，征收差饷

及地租通知书亦由 2004 年 4 月起印上中英文物业地址和楼宇

名称。2004 年 10 月起，估价署分阶段邀请缴纳人，选择收取

中文或英文帐单。

自动发出差饷 /地租缴款确认书及征收通知书补发本

自 2002 年提升 24 小时电话资讯系统的功能后，可自动发出差

饷 /地租缴款确认书及征收通知书补发本。资料会按查询人意

愿，即时以传真或邮寄方式送交查询人。

综合发单及缴款服务

此服务于 2004 年 1 月推出，让拥有多项物业的缴纳人可选择

收取一张涵盖其物业的综合帐单。帐单上列明缴纳人所有物业

的应缴差饷和地租，方便他们处理帐目和缴费。这项高效率及

极方便的服务自推出后广受欢迎，因为缴纳人无须再就其个别

物业逐一处理通知书。截至 2013 年 10 月，有 1 870 个综合帐

目开立，涵盖了 145 900 多项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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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服务

2002 年 3 月，估价署加入政府“1823”服务，为首先参加的

部门之一。及至 2004 年 3 月，“1823”自估价署接收所有公

众电话查询，提供 24 小时接线服务。“1823”亦协助处理简

单的差饷地租帐目查询和处理更改缴纳人通讯地址的要求，以

及以电邮或传真重发征收通知书的要求。 

以顾客为本的网页

2012 年，估价署改变互联网主网页的设计和外观，以焕然一

新的形式推出主网页，由传统的服务为本形式转换为以顾客为

本形式，让不同需要的使用者更容易取得所需资讯和服务。

服务承诺

估价署就服务水平订立服务承诺，以确保适时完成其主要职

能。每个年度开始时，估价署均订立服务目标，并于年度终结

时报告服务成果。署方每年检讨服务承诺的成效，并在适当情

况下加入新的服务目标，以符合公众期望。现时，部门每季报

告服务成果，取代以往每年报告的做法，让公众更紧密监察估

价署的服务表现。

让估价更加透明

为了让估价更加透明，自 2011 年 11 月起，估价署在首次为新

落成楼宇评估差饷时，向缴纳人发放重要物业资料，例如实用

面积。由 2013 年 4 月开始，所有住宅物业缴纳人亦可使用印

于季度征收通知书的特定查询编号，经物业资讯网免费查阅类

似的物业资料。 

为提高运作效率而灵活运用资源

将工作外判

估价署一直寻找以创新手法和应用资讯科技，提高运作效率。

把工作外判，证实是有效方法，利用私营机构所拥有的资源、

专门才能和新技术，处理工作量大、耗费人力但简单的工作，

以节省资源，及应付季节性工作。过去多年，估价署成功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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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工作外判：

•征收季度差饷 / 地租通知书的印刷和入信封工作

(自 1997 年起 )；

•为编制《香港物业报告》而展开的空置物业调查

(自 2001 年起 )；

•村屋的估价工作 (自 2002 年起 )；

•更新缴纳人记录的工作 (自 2004 年起 )；

•广告招牌的估价工作 ( 2007 和 2008 年 )；

•大批寄发《物业详情申报表》的印刷和入信封工

作 (自 2010 年起 )；

•检讨住宅物业单位实体数据 / 价值模式的定期覆

检计划 ( 2012 年 )；以及

•门牌号数展示运动的巡查工作 ( 2013 年 )。

总结

香港差饷税收制度自 1845 年首次实施后，近 170 年以来经历无数重

大变更、发展和改善。随着经济及社会环境不断的转变，新涌现的

难题均已透过行政措施或修订法例而得以迎刃而解。

香港的物业差饷制度简明、税基广阔，是一种既公平又具成本效益

的间接税项，并且广受公众及政府认同为一项可靠稳定的公共收入

来源。

香港行之有效的差饷制度，会继续秉承优良传统，与时并进。在差

饷评估、征收及行政各方面，力求不断提升工作效率、成本效益和

服务水平，以客为本，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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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差饷 (Rates)：香港开埠初期称为“差役饷项”，当时又称为“差

役饷银”、“警察税”、“警费”、“巡捕规费”等。差饷是一

项向物业征收的间接税，它是根据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乘以一个
百分率而厘定，缴纳人为物业使用者或业主。

2. 差饷条例 (Rating Ordinance)：现为香港法例第 116 章，旧称《估
价则例》，于 1845 年 5 月通过的第 2 号条例，是香港最古旧的
法例之一。

3. 物业单位 (Tenement)：指作为各别或独立的租赁或持有单位而持
有或占用，或根据任何特许而持有或占用的土地 ( 包括有水淹盖
的土地 )、建筑物、构筑物或建筑物或构筑物的部分。这是差饷
估价的单元。“物业”乃香港常用词汇，等同国内房地产(不动产)
的含义，包括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类房屋及其相关配套设备，
设施和场地等。

4. 应课差饷租值 (Rateable Value)：假设物业在一个指定估价依据日
期空置出租时，估计可得的年租。评估应课差饷租值时，必须考
虑区内同类物业于估价依据日期或接近该日，在公开市场所议定
的租金。

5. 临时估价 (Interim Valuation)：是按照《差饷条例》规定把新落
成或尚未列入现行估价册的物业，以及因结构上的更改或增建而
令租值有所改变的物业所作出的估价。任何这类估价都须以“临

时估价通知书”通知有关的差饷缴纳人。

6. 每年估值 (Annual Value)：香港的差饷制度始于 1845 年。当时，
所征收差饷的数额是由每项物业的“每年估值”乘以一个征收百

分率而厘定。及至 1888 年，“每年估值”这个词汇已由“应课

差饷租值”所取代，一直沿用至现时。“每年估值”是指物业按

年计的租值。

7. 征收百分率 (Rates Percentage)：为计算须缴差饷而订明的一个百
分率。须缴差饷额为“每年估值”或其后的“应课差饷租值”乘

以这个百分率计算出来。现时的征收百分率须经立法会议决及通
过才能更改。2013-14 年度的差饷征收百分率为 5%。

8. 总督 (Governor)：又称督宪，是英国殖民地时期香港的首长。香
港回归后，首长称为“行政长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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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9. 议政局 / 行政局 (Executive Council)：二者是 Executive Council

于不同时代的译名。回归后改名为“行政会议”，负责就重要决

策向政府首长提出意见。另外，所有主体法例在提交立法局前，
均由行政局先行考虑。

10. 总督会同议政局 / 行政局 (Governor in Council)：即总督咨询议
政局 / 行政局后行事，是香港在制定政策方面的最高行政权力中
枢。回归后改名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11. 每年重估差饷 (Annual Revaluation)：亦称每年全面重估差饷

(Annual General Revaluation)。各类物业在不同地区的租金水平，
会随着时间有不同幅度的变动。根据市值租金而重新评估应课差
饷租值，可公平地再次分配缴纳差饷的责任。每年全港物业全面
重估差饷一次，可以使差饷缴纳人缴付更合理和切合现时市面租
值水平的差饷。

12. 沿用 (Adoption)：“沿用”这个概念由 1851 年起引入。当年的差
饷修订条例赋予总督会同议政局权力，可沿用某年度估价册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作为下一个财政年度估价之用。

13. 估价册 (Valuation List)：亦称差饷估价册 (Rates Valuation List)。
为一份载列每个须缴差饷物业单位的地址及应课差饷租值的表
册。在每次重估差饷后，差饷物业估价署会编制这份表册，由差
饷物业估价署署长签署属真确及公布生效。

14. 维多利亚城 (City of Victoria)：又称为域多厘亚城，俗称“四环
九约”。1840 年中旬，英人将中环一带发展成“女皇城”，作为
香港的政治及商业中心。1843 年，“女皇城”易名为“维多利亚
城”，以纪念 1837 年登基的维多利亚女皇。政府在 1903 年将该
城的范围刊登宪报并立下界碑。现存的六块界碑分别位于坚尼地
城西宁街公园内、薄扶林道近摩星岭道行人隧道入口、克顿道近
宝珊道、旧山顶道近地利根德里山边、宝云道近司徒拔道及黄泥
涌道圣保禄小学对面。

15. 街灯饷项 (Lighting Rate)：这是于 1856 年为维多利亚城提供公
共照明系统而开征的新饷项。该饷项的评估方法是以该年被纳入
评估差饷的物业应课差饷总租值乘以一个指定百分率来计算；而
1845 年的首条《差饷条例》，以及 1851 年的第 3 号条例所载一
切涉及估价、评估、征收及上诉的条文，均适用于此饷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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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食水饷项 (Water Rate)：这是于 1860 年订立以支付为维多利亚
城供应食水而开征的新饷项。该饷项的评估方法是以该年被纳入
评估差饷的物业应课差饷总租值乘以一个指定百分率来计算；而
1845 年的首条《差饷条例》，以及 1851 年的第 3 号条例所载一
切涉及估价及上诉的条文，均适用于此饷项。

17. 《1863 年差役饷项及街灯饷项条例》(The Police and Lighting 
Rate Ordinance 1863)：又有译作《1863年征收警费及灯费条例》。

18. 消防饷项 (Fire Brigade Rate)：这是于 1875 年订立第 12 号条例
时加入的饷项，用以支付消防开支。该饷项的评估方法是以该年
被纳入评估差饷的物业应课差饷总租值乘以一个指定百分率来计
算。

19. 定例局 /立法局 (Legislative Council)：二者是 Legislative Council
于不同时代的译名。回归后改名为“立法会”，负责制定法律、

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以及就关乎公众利益的事宜，向政府提出
质询。

20. 山丘约 (Hill District)：根据 1908 年的政府招标合约，山丘约的范
围是“南北二边以山丘一带当潮涨计距水面 800 英呎高之处止，
东以黄泥涌山峡迤南及北一带止，西以域多厘山顶 ( 太平山顶 )
之册录内地段第 621 号西界迤南及北之一带止”。

21 最低应课差饷租值 (Minimum Rateable Value)：现行的最低应课
差饷租值为 3 000 元。这个措施，原则是当估价当局 (估价官署、
差饷物业估价署 ) 认为某个物业单位的估值并未超逾这个最低应
课差饷租值时，则该物业可获豁免评估差饷。换言之，估价当局
不会对该物业征收差饷。主要原因是所征得的税款并不足以抵销
进行征收的成本。

22. 九间屋 (Kau Kan Ok)：这是“Kau Kan Ok”的临时译名。因年
代久远，其确实中文地名及位置已无从稽考。

23. 普教窟 (Po Kau Wat)：这是“Po Kau Wat”的临时译名。因年代
久远，其确实中文地名已无从稽考。比对 1890 年及其后的地图，
其约略位置为富斗窟村及教民村 ( 现已改建为香港耀东邨及东骏
苑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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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24. 战事差饷 (War Rate)：此乃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特别加征

的税项。香港政府于 1917 至 1919 年暂时将差饷征收额提高 7%，
筹集税款，作为对英国政府参战开支所作的捐献。

25. 退还差饷 (Rates Refund)：《差饷条例》因时制定条文，规定退
还差饷的安排。现行《差饷条例》规定以下可以申请退款的情况：

(a) 空置土地 ( 但之前或以后并非用作停泊汽车 )；
(b) 超繳款額，而原因乃為：

(i) 差饷并非按照估价册征收；
(ii) 物业已获豁免差饷；
(iii) 法院命令空置或不能占用；
(iv) 物业单位估价被删除；或
(v) 缴款人并无法律责任缴交。

另外，行政长官可以下令退还任何款额，包括已附加的罚款。同
时，任何人如申请退还差饷而被拒，可向区域法院提出上诉。

26. 辅政司 ( 或称“辅政使司”)/ 布政司 (Colonial Secretary)：二者
是 Colonial Secretary 于不同时代的译名。香港回归后，此职位改
称为政务司司长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辅政司 / 布
政司负责为政府制定及推行政策。

27. D 部分 (Part D)：为便于管理差饷适用地区，在 1954 年总督会同
行政局定下规则，将港岛区定为“A 部分”，九龙为“B 部分”，
新九龙为“C 部分”，而“D 部分”则包括荃湾、葵涌，及部分
青山公路一带。这次订定新界差饷征收区为政府将市区差饷制度
分阶段扩展至新界地区的第一期。“D 部分”于 1973 年被《差饷
(香港地区 )令》更改称为“D 地区”，其版图亦作不时的修订。
当新界所有地区于 1988 年都被纳入差饷征收范围后，为这类指
明地区拟备估价册的条文于 1990 年被废除。

28. 土地审裁处 (Lands Tribunal)：香港土地审裁处于 1974 年成立，
负责处理申索人与政府之间的土地纠纷 ( 包括差饷及地租的评估
及征收 )。土地审裁处具有原讼和上诉的司法管辖权，该处有四
位法官及两位认可测量师的审裁处成员。土地审裁处处理的案件
有五大类，包括收回管有权案件、建筑物管理案件、补偿案件、
强制土地售卖案件及上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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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估价依据日期 (Valuation Reference Date)：又称指定估价依据日
期 (Designated Valuation Reference Date)。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在香港回归前为香港总督)就新的估价册指定的一个日期。
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会根据该日期的租值水平，评估物业单位的
应课差饷租值。

30. 电脑辅助估价方法 (Computer-Assisted Valuation Approach)：电
脑 ( 计算机 ) 能有效和快速地处理及编排庞大的数据，因此被广
泛应用在租金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上。分析的结果，用以协
助物业估价测量师 ( 估价师 ) 评估新落成楼宇的应课差饷租值和
每年的全面重估差饷。不过，经电脑评定的结果，仍须估价师的
确认作准。(请参阅注释 52 的相关词汇。)

31. 一般差饷 (General Rates)：由 1973 年起，市区差饷分成两部分，
即一般差饷及市政局差饷。而于 1986 年开始，新界差饷则包括
一般差饷及区域市政局差饷。及至 2000 年 1 月 1 日，临时市政
局及区域市政局解散。此后，所征收的全部差饷均归纳为一般差
饷，全数拨入政府一般税收的帐目内。

32. 市政局 (Urban Council) 及区域市政局 (Regional Council)：这两
个法定机构分别为市区及新界和离岛区的市民提供市政服务，负
责保障环境卫生和公众健康，提供康乐、体育、文娱设施和服务，
其经费来自政府拨出的部分差饷、各种牌费和其他收费。两个市
政局于 2000 年 1 月 1 日解散，其职能移交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和其他法定机构。

33. 市政局差饷 (Urban Council Rates)：市政局差饷于 1973 年引入，
按比例从市区征收的差饷中拨出部分作为市政局经费之用。拨作
市政局差饷的征收率最初定为应课差饷租值的 6%，其后不时作
出修订 ( 参考附录 F)。香港回归后，临时市政局成立，市政局差
饷便用作该局的经费。当 2000 年 1 月 1 日临时市政局解散后，
市政局差饷便拨归政府作一般差饷用途。

34. 估价册内划一估价水平 (Tone of the List)：这个估价准则，目的
是维持估价的公平及一致。在评估一个物业单位的应课差饷租值
时，差饷物业估价署须参照同类型物业单位在估价册内已评估的
租金水平，不应有所偏离。不过，由于“估价依据日期 ” 在近年

的差饷重估时已经指定，因此现时的评估，都会以该评估年度指
定日期期间的公开市场租金作为评估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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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35. 上诉 (Appeal)：1973 年前，差饷缴纳人若反对差饷物业估价署对

有关物业的估价，须直接向地方法院提出上诉。然而，自 1973 年
起，缴纳人可先向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提交修改估价册建议书或
反对通知书。有关个案经由署方复核后发出决定通知书。若缴纳
人对决定不满而提出上诉，个案才会由地方法院 (1974 年后转由
土地审裁处处理 )作出裁决。

36. 修改估价册建议书 (Proposal)：当新的估价册公布后，如有任何
人认为估价册所载的物业单位估值过高、过低、物业单位不应列
在册内、或未被列入册内，可在估价册生效年度指定月份 ( 现时
为 4 月及 5 月两个月份 ) 内，以指明表格向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
递交修改估价册建议书，建议将估价册内与该物业单位有关的部
分，由该年度开始的日期起予以修改。

37. 反对通知书 (Notice of Objection)：当缴纳人 (包括物业拥有人或
占用人 ) 认为差饷物业估价署所评定的应课差饷租值出错又或该
物业不应被评估，可就在临时估价通知书发出日期起计 28 天内，
将指明表格 (“反对通知书”) 送交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正式

提出反对。

38. 附加费 (Surcharge)：差饷的缴款限期会列明于差饷通知书内。
如果逾期缴交差饷，缴纳人须缴交百分之五的附加费。如再逾期
六个月仍未缴交，缴纳人须另加缴百分之十的附加费。

39. E 地区 (Area E)：是为征收差饷扩展至新界的新指定地区，涵盖
青衣岛沿海地带。

40. 宽减差饷 (Rates Relief/Rates Concession)：这是“Rates Relief”及
“Rates Concession”两个词语的中文名称。“Rates Relief”是指
在 1977-78 年、1984至 1986 年、1991年、1994-95年及 1997-98 年
等财政年度执行按《差饷条例》限制差饷增幅上限的安排，目
的是为了减低差饷重估对市民所带来的额外税务负担。“Rates 
Concession”则为政府透过《差饷条例》所赋予的法定权力，减
免差饷缴纳人应付的差饷，以纾解民困或作其他财政考虑。在

2002 年减免差饷(全年上限为 5 000 元)及在 2003 年因“SARS”
疫症爆发而减免缴付第三季度应缴差饷 (住宅楼宇上限为 1 250 元
及非住宅楼宇上限为 5 000 元)，便属“Rates Concession”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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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申报表 (Requisitions)：为进行差饷物业估价，差饷物业估价署会
按时发出申报表格，以蒐集有关物业的最新资料，例如在署方准
备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时，它便会寄发不同的申报表以收集各
类物业的租金资料。为确使署方能达此目的，以作公平的估价，
《差饷条例》订下罚则，处罚任何明知而在申报表作出失实陈述，
或拒绝填报，或疏忽而没有填报资料的人士。

42. 追溯差饷期 (Period for Back-dating Rates)：根据《差饷条例》，
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对物业单位作出临时估价而征收差饷时，可
将须缴差饷日期追溯至临时估价生效之日，或首次征收差饷通知
书发出日期前，根据法定时段（现时为 24 个月）计算的日期，
以较后的日期为准。这段征收追溯期为追溯差饷期。

43. 区域市政局差饷 (Regional Council Rates)：区域市政局于 1986 年
成立。为维持该局运作所需的经费，政府于该年起在新界各区征
收所得的部分差饷归纳为区域市政局差饷。此等差饷为该局提供
了主要的财政来源。

44. 综合估价 (Cumulo Assessments)：《差饷条例》第 10 条 1(a) 款订
明如一个物业单位的价值，受任何其他物业单位的价值所影响，
而该等物业单位在使用上乃属相关者，则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可
酌情决定，将该等物业作为单一物业单位，一并估价。在此情况
下的合并估价，称之为“综合估价”。

45. 密封和解建议书 (Sealed Offer of Settlement)：在应课差饷租值的
上诉过程中，密封和解建议书是用于协助诉讼双方达成协议，订
定上诉人和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双方皆能接受的合理应课差饷租
值的一个方法。在土地审裁处对有关上诉个案未有决定时，上诉
人或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任何一方都可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他所能接受的合理应课差饷租值。如这建议未能为对方接受，则
建议一方可将该建议的副本放在盖印密封的信封内，交予土地审
裁处司法常务官。当土地审裁处对有关上诉个案有判决后，会将
密封建议书开封。如果建议是由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提出，而土
地审裁处判决的应课差饷租值相等或高于他所提出的估价，则上
诉人除了须负责自己的讼费外，亦须负责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在
给予建议后所付出的讼费。相反，如果建议是由上诉人提出而土
地审裁处的判决相等或低于他提出的应课差饷租值，则差饷物业
估价署署长须负责自己的讼费及上诉人在给予建议后所付出的讼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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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46. 缓缴令 (Hold-over Order)：缓缴令是指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所发

出的暂缓缴付差饷许可令。根据《差饷条例》第 42A 条，即使差
饷缴纳人已向土地审裁处上诉，反对署方所作的估价决定，但缴
纳人仍须缴交差饷。不过，如署长命令将差饷或其部分缓缴以待
上诉的裁定，则属例外。然而，该命令所关乎的人士须就缓缴的
差饷，提交银行承诺或提供署长要求的其他保证方式，作出缴交
保证。

47. 临时估价通知书 (Notice of Interim Valuation)：当须要评估差饷
的物业单位不在估价册内时，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可作出临时估
价，并发出临时估价通知书。通知书以指明表格发出及送达有关
物业单位的拥有人或占用人，并说明根据《差饷条例》订定的临
时估价的数额、生效日期及物业地址。

48. 地租登记册 (Government Rent Roll)：这是一本记载全港已评估
地租物业单位的地址及应课差饷租值的表册，用以征收地租，其
制订方式与差饷“估价册”类似。

49. 非相同物业单位 (Non-identical Tenement)：此类单位是指其在
地租登记册内的记项与在差饷估价册内的记项并不相同的物业单
位。

50. 地租 (Government Rent)：前称“地税”。香港的私人土地一般
以“批地”形式，即以政府租契(前称“官契”)租出。承租人(即
“业主”)须向政府缴纳地租，以换取在租契文件所指明的年期内
拥有和占用有关土地的权利。

51. 原居村民 (Indigenous Villager)：指父系祖先于 1898 年为香港的
原有乡村居民的人士。

52. 计算机批量评估技术 (Computer Assisted Mass Appraisal (CAMA))：
此为应用统一程序及统计学测试，有系统地评估大量物业价值的
一种技术。这技术于 80 年代初已在差饷物业估价署开始广泛应
用在差饷估价和数据管理上。现时主要应用于分层式住宅、办公
室、工厂等物业的差饷评估。(请参阅注释 30 的相关词汇。)



1930 年代设于旧邮政总局的差饷官署

差饷物业估价署总部



差饷办事处在 1945 年设于旧太子大厦
差饷官署于 1946 年重新设立



1947 年 7 月 31 日差饷物业估价署设于旧皇室行



1950 年代差饷物业估价署设于旧万宜大厦



1963 至 1981 年差饷物业估价署总部位于中环美利楼

1971 年 9 月香港总督戴麟趾爵士与差饷物业估价署
本地培训的测量师摄于美利楼



2000 年 7 月在赤柱重建中的美利楼



1981 至 2000 年差饷物业估价署总部设于兴利中心



2000 年起差饷物业估价署设于长沙湾政府合署





附录

A 历年的库务司、评估官、估价官及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名册

B 1845年至今大事纪要

C 选定年度的估价物业数量、应课差饷租值及差饷收入

D 过去20年(1994 至2013年)的差饷估价数目和应课差饷租值总值

E 过去 20年 (1994至2013年)的差饷收入占政府税收总额的百分比

F 1931 年至今的差饷征收率

G 过去 20 年 (1994 至 2013 年)的差饷征收率图表

H 新界差饷征收区扩展进程

I 指定估价依据日期

J 旧差饷册或征收册一览表



附录 A - 

年份 职位 姓名 中文译名 *

1844 年
5 月 9 日

库务司 R.M. MARTIN 马廷

1845 年
8 月 7 日

- 1846 年 署理库务司 W.J. MERCER 孖沙 (1)

1847 年
7 月 1 日

- 1848 年 差役饷项评估及
征收官

G.E. HARRISON 
及 Charles MAY

夏礼信及
梅理 (2)

1849 年
6 月 21 日

- 1854 年 差役饷项评估及
征收官

D.R. CALDWELL 
及 Charles MAY

葛伟及梅理 (2)

1855 年 差役饷项评估及
征收官

Charles MAY 梅理 (2)

1856 年
11 月 28 日

差役及街灯饷项
评估及征收官

G. DUDDELL 及
J.C. POWER

杜达及普耶

1857 年
5 月 9 日

- 1860 年 库务司 Frederick H.A. 
FORTH

霍辉

1857 年
7 月 19 日

差役及街灯饷项
征收官

G. DUDDELL 杜达

1858 年
1 月 1 日

- 1859 年 差役及街灯饷项
征收官

Alexander   
GRAND-PRE

关彼

1860 年 - 1863 年 差役及街灯饷项
评估及征收官
( 此官职于 1863
年 6 月 30 日 取
消，其修订后的
职务交由当时的
库务司担任。)

Alexander  
GRAND-PRE

关彼

1

历年的库务司、评估官、估价官及
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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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 年 - 1867 年 差役及街灯饷项
物业估价官

James COLLINS 高连士

1868 年 房地产估价官 C.H. HORDEN 何顿

1869 年 - 1870 年 差役及街灯饷项
估价官

W. PRESTAGE 毕士泰

1871 年 差役及街灯饷项
估价官

W. PRESTAGE 及
R.G. ALFORD

毕士泰及
艾福达

1872 年 差役及街灯饷项
估价官

R.G. ALFORD 艾福达

1873 年 - 1876 年 差饷估价官 A.R. MADAR 及
John GERRARD

麦达及朱纳德

1877 年 差饷估价官 A.R. MADAR 麦达

1878 年 差饷估价官 P.M. ALVES 艾富士

1879 年 差饷估价官 G.L. TOMLIN 汤年

1880 年 - 1881 年 差饷估价官 P.M. ALVES 艾富士

1882 年 库务司 The Hon. James 
RUSSELL

罗素 (3)

1883 年 - 1886 年 库务司 The Hon. Alfred 
LISTER

李思达

1887 年 市区差饷评估官 Augustus Shelton 
HOOPER

贺峇

1888 年 差饷评估官 Augustus Shelton 
HOOPER

贺峇

1889 年
10 月 12 日

- 1920 年 差饷评估官 Arthur CHAPMAN, 
V.D.  
( 於 1920 年 10 月
5 日退休 )

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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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 - 1931 年 差饷评估官 Charles McIlvaine 
MESSER, O.B.E.
( 於 1931 年 6 月
28 日退休 )

麦玺

1931 年
6 月 28 日

- 1937 年 差饷评估官 Edwin TAYLOR, 
C.M.G. 
( 於 1937 年 11 月
18 日退休 )

戴拿

1938 年
1 月 1 日

- 1946 年 差饷评估官 Julius RING, 
BSc, F.R.I.C.S., 
A.M.I. STRU. E., 
A.M.I. MECH. E.

凌 (先生 )(4)

1947 年
7 月 31 日

- 1951 年 差饷物业估价署
署长

Julius RING, 
BSc, F.R.I.C.S., 
A.M.I. STRU. E., 
A.M.I. MECH. E.

凌 (先生 )(4)

1951 年
4 月 15 日

- 1967 年 差饷物业估价署
署长

Frederick 
SHANKS,
O.B.E., J.P., BSc, 
F.R.I.C.S.

成嘉士 (5)

1967 年
4 月 28 日

- 1971 年 差饷物业估价署
署长

Norman COOKE,
J.P., F.R.I.C.S., 
F.R.V.A.

谷基 (6)

1971 年
9 月 16 日

- 1984 年 差饷物业估价署
署长

Raymond Alfred 
FRY, O.B.E., E.D., 
J.P., F.R.I.C.S., 
F.R.V.A., F.H.K.I.S.

范礼 (7)

1984 年
6 月 30 日

- 1989 年 差饷物业估价署
署长

Gordon Penrhyn
BLENKINSOP,
I.S.O., J.P., 
F.C.A., A.C.I.S

彭敬修 (8)



附录 A - 4

年份 职位 姓名 中文译名 *

1989 年
10 月 16 日

- 1999 年 差饷物业估价署
署长

Barry Jonathan 
Clayton
WOODROFFE,
S.B.S., I.S.O., 
J.P., F.R.I.C.S., 
F.H.K.I.S.

胡道辉 (9)

1999 年
2 月 22 日

- 2006 年 差饷物业估价署
署长

Kenneth Tsan-wing 
PANG,
S.B.S., J.P., 
F.R.I.C.S., 
F.H.K.I.S., 
R.P.S.(GP), 
M.P.A.(Harvard)

彭赞荣

2006 年
11 月 29 日

- 2008 年 差饷物业估价署
署长

H. C. LO, 
S.B.S., J.P.,
F.R.I.C.S., 
F.H.K.I.S.

老兴忠

2008 年
1 月 15 日

- 現在 差饷物业估价署
署长

Mrs Mimi BROWN,
J.P., BSc(Hons), 
M.R.I.C.S.,
F.H.K.I.S.

曾梅芬

附註：
* 此栏所列外籍官员及署长的中文译名，是特为编制本书而提供的音译名称，但

有数字附注者例外。

(1) 孖沙为 Mercer 当时的中文译名，位于上环的孖沙街便是以其姓氏命名的街道。

(2)  梅理亦为当时的警察司，位于湾仔告士打道的前梅理大楼便是以其姓氏命名的
建筑物。

(3) 罗素为 Russell 当时的中文译名，位于铜锣湾的罗素街便是以其姓氏命名的街道。

(4) 凌先生为 Mr. Ring 当时的中文译名。

(4)(5)(6) 1947 年 7 月 31 日至 1971 年 9 月 15 日期间三任外籍署长当时的中文译名。

(7)(8)(9) 1971 年 9 月 16 日至 1999 年 2 月 21 日期间三任外籍署长的官方译名，曾刊登于
当年的政府宪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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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
(1947-1989)

1947-1951
凌先生

BSc, F.R.I.C.S., 
A.M.I. STRU. E., A.M.I. MECH. E. 

( 亦为 1938-1946 差饷评估官 )

1951-1967
成嘉士先生

O.B.E., J.P., BSc, F.R.I.C.S.

1967-1971
谷基先生

J.P., F.R.I.C.S., F.R.V.A.

1971-1984
范礼先生

O.B.E., E.D., J.P., F.R.I.C.S., 
F.R.V.A., F.H.K.I.S.

1984-1989
彭敬修先生

I.S.O., J.P., F.C.A., A.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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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
(1989 - 现在 )

1989-1999
胡道辉先生

S.B.S., I.S.O., J.P., 
F.R.I.C.S., F.H.K.I.S.

1999-2006
彭赞荣先生 

S.B.S., J.P., F.R.I.C.S., F.H.K.I.S., 
R.P.S.(GP), M.P.A.(Harvard)

2006-2008
老兴忠先生
S.B.S., J.P.,

F.R.I.C.S., F.H.K.I.S.

2008- 現在
曾梅芬女士 

J.P., BSc(Hons), 
M.R.I.C.S., F.H.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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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 年 1845 年第 2 号条例，即首条《差饷条例》，引入“差役饷项”。

1851 年 1851 年第 3 号条例修订差饷条例，改良上诉程序。

1854 年 1854 年第 1 号条例。政府据此征收额外的差役饷项以支付辅警队
的开支。( 但因该辅警队于 1854 年 7 月解散，此条例并无太大的
实质效果。)

1856 年 1856 年第 11 号条例。增收“街灯饷项”以支付街道照明的开支。

1860 年 1860 年第 12 号条例。增收“食水饷项”。

1862 年 1862 年第 9 号条例。这是一条新的《警察队条例》，但支付警队
开支的安排没有改变 (即从“差役饷项”中支付 )。

1863 年 《1863 年差役饷项及街灯饷项条例》(1863 年第 5 号条例 )。此
条例整合及改进了以往各条征收差饷的条例，并引入“物业单位” 

(“Tenement”)一词。

1867 年 《1867 年修订差役饷项及街灯饷项条例》(1867 年第 11 号条例)。
根据这条条例，三项独立的饷项 ( 差役、街灯及食水 ) 合而为一
征收。

1875 年 《1875 年差饷条例》(1875 年第 12 号条例 )。引入“消防饷项”

及进一步整合有关差饷的法例。

1885 年 《1885 年市政税费条例》(1885 年第 21 号条例 )。进一步促成差
饷法例的编纂。

1888 年 《1888 年差饷条例》(1888 年第 15 号条例 )。这是对香港差饷法
例的一次主要改革。各饷项合而为一，不再区分，但各地区的差
饷征收率仍有不同。

1890 年 关于界定“业主”的定义而作出一些轻微的法例修订。

1892 年 对于界定“临时估价”、“差饷征收率”及“退款”而作出一些

轻微的法例修订。

1845 年至今大事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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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 年 关于法例内“升降机”及“机械”的一些轻微修订。视作物业单
位附属物的升降机及机械，在法例修订后，被定作物业单位的一
部分，其价值须反映在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内。

1901 年 《1901 年差饷条例》(1901 年第 6 号条例 )。进一步强化有关的
法例。除了在太平洋战争及其后一段时间内，此条例一直沿用至 
1973 年。

1902 年 1902 年第 28 及 41 号条例。修订了“维多利亚城”及“山丘约”

的定义。

1909 年 1909 年第 24 号条例使总督会同议政局可豁免评估某些乡村或地
区的差饷。

1917 年 1917 年第 18 号条例。征收“战事差饷”。

1919 年 1919 年第 15 号条例。废除“战事差饷”。

1926 年 1926 年第 3 号条例。赋予总督会同议政局权力可颁令将已缴款额
退还。

1931 年 1931 年第 16 号条例。通过决议案将不同地区的差饷征收率统一
为 17%，只获政府输水管供应未经过滤淡水的物业单位，征收率
减至 16%，而没有政府输水管供应淡水的减至 15%。

1935 年 1935 年第 10 号条例。在新界实施特别差饷制度。

1938 年 )
1939 年 )

就罚则及防空设施的豁免评估对法例作出轻微的修订，并将本港
的财政年度改为由 4 月 1 日至翌年 3 月 31 日。

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向日本投降。

1945 年 8 月 30 日香港重光。1945 年 9 月 7 日至 1946 年 4 月 30 日，评估
差饷的工作由军政府执行。《差饷公告》取代《差饷条例》。

1947 年 4 月 1 日《差饷条例》重新生效。

7 月 31 日差饷物业估价署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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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
1950 年 )

一些关于评估码头的轻微修例及其他法例改革措施。

1954 年 《1954 年差饷 ( 修订 ) 条例》(1954 年第 30 号条例 )。取消在
新界实施特别差饷制度的条款。在新界采用较低的差饷征收率
(11%)。还有其他修订，主要为“豁免”条款。

1955 年 在新界实施的特别差饷制度终止。

1956 年 在“D 部分”(即荃湾、葵涌及青山道 (新界段 )) 征收差饷。

1961 年 颁令将豁免评估差饷的应课差饷租值上限由 20 元改为 200 元。

1971 年 1971 年第 47 号条例。总督获授权力，可豁免物业单位缴交差饷
及颁令退款。

1973 年 《1973年差饷条例》(1973年第 11号条例)。废除了 1901年第 6号
条例，并修改有关法例，引入“市政局差饷”；总差饷征收率减

至 15%。

1973 年第 74 号条例 (1974 年 1 月 1 日生效 )。废除给予住宅物业
退还差饷的措施，并缩短空置住宅物业的“免差饷期”。

1974 年 1974 年第 34 及 35 号条例。修订差饷附加费的条款，并提高了新
界的差饷征收率。在青衣岛 (部分 )征收差饷。

土地审裁处成立 (1974 年第 62 号条例 )。

1975 年 简化更改差饷征收率的程序。村屋获豁免评估差饷。另有一些轻
微的修例 (1975 年第 1 及 82 号条例 )。

1976 年 公布多个新差饷征收区的估价册。在新征收区采用“渐进式”的

差饷征收制度。

1977 年 重估应课差饷租值时，采用临时性的差饷宽减措施 (1977 年第 33
号条例 )。

1979 年 1979 年第 45 号条例。作了一些轻微的修订，使法例更加清晰，
及终止退还差饷予空置车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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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1981 年第 33 号条例。引入估价依据日期以重估应课差饷租值。
修改豁免评估应课差饷租值的安排，并作出一些其他轻微修订。

1984 年 1984 年第 9 及 53 号条例。第 9 号条例订明，用于临时估价或修
改估价册建议书的应课差饷租值，须为有关 ( 指定 ) 日期时应属
有关物业单位的租值。修订了差饷宽减措施。亦作了一些轻微的
其他修订，包括于 1984 年 4 月 1 日起将豁免评估的应课差饷租值
上限由 200 元改为 1 000 元。这些修订配合了同日生效的差饷重
估。1984 年第 53 号条例则使征收差饷罚款的条款更清晰。

1986 年 1986 年第 1 号条例。由于区域市政局的成立，差饷条例作出相应
的修订，引入“区域市政局差饷”及作出一些有关市政局差饷的
修订。大部分条款都在 1986 年 4 月 1 日生效。

1987 年 1987 年第 11 号条例。由 1987 年 4 月 1 日起废除差饷宽减措施。

新界其余地区都纳入差饷征收区范围内。 

1987 年第 60 号条例。对《差饷条例》有关村屋差饷豁免作出一
些轻微的修订。

1988 年 新估价册于 4 月 1 日生效时，全港皆纳入差饷征收区范围内，完
成扩展差饷征收区至新界整个计划。

1990 年 1990 年第 54 号条例。主要条款有 :

a) 全港分成市政局地区及区域市政局地区，以取代沿用的指
定地区；

b) 当新的估价册公布后，无须将通知书送达差饷缴纳人；及

c) 递交修改估价册建议书的期限由 3 月改为 4 月及 5 月。

1991 年 1991 年第 10 号条例。确定了某些物业单位的估价方法。这些物
业单位的应课差饷租值包含了如电缆和渠道等工业装置的价值。
当两个或以上物业单位一并使用而其价值又互相影响时，署长获
授权可将它们合并评估，因而确认了把电力系统及电话系统各自
纳入一个估价单位内的一贯做法。

1995 年 1995 年 5 月 23 日为香港《差饷条例》制定 150 周年纪念。



附录 B - 5

年份 大事纪要

1995 年 1995 年第 22 号条例于 4 月订定。其主要条款有 :

a) 取消以往给予空置非住宅物业退还半数已缴差饷的措施；
及

b) 将关于差饷发单及处理帐目的职务由库务署署长移交差饷
物业估价署署长接管。

《差饷 ( 临时估价生效日期 ) 规例》生效。这规例规定在决定临
时估价的生效日期时，必须参考占用许可证、合格证明书或权益
转让同意书的日期。

1997 年 《地租(评估及征收)条例》及相关的规例分别于 1997 年 5 月 30 日
及 1997 年 6 月 6 日生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根据《中英联合
声明》附件三的条款，收取相当于应课差饷租值 3% 的地租。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 1997 年 7 月 1 日成立。

1998 年 因亚洲金融风暴对经济的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退还
1998 年 4 月至 6 月季度的已缴差饷，以纾解民困。

1999 年 自 1999 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生效后，重估便按年进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减免 1999 年 7 月至 9 月季度的一半应缴
差饷。

2000 年 临时市政局及临时区域市政局解散。它们的职能由 2000 年 1 月 1 日
起移交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其他法定机构。

此后，再无必要区分市政局地区及区域市政局地区，以一套估价
册涵盖全港物业。

“公共服务电子化计划”于 2000 年 12 月推出，差饷物业估价署
为率先推行此计划的其中一个部门。缴纳差饷及地租、查阅帐目、
更改缴纳人姓名及地址都可透过电子方式进行。

2001 年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差饷宽减措施，宽减 2002 年的差饷，宽
减额上限为 2 000 元。

由 2001 年 4 月开始，估价册及地租登记册都可在网上查阅。



附录 B - 6

年份 大事纪要

2002 年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 2001 年宣布的差饷宽减措施的宽减额上限
提高至 5 000 元。

差饷物业估价署加强其 24 小时电话资讯服务，提供自动印发差饷/
地租“缴款确认书”及“征收通知书补发本”。

加强通过电子方式查阅估价册及地租登记册的服务。查阅新的应
课差饷租值，除了可透过物业估价编号外，亦可使用地区名称或
地址来进行。

2003 年 2003 年 3 月香港爆发“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 2003 年 4 月 23 日宣布一套纾解民困的措
施，包括宽减 2003 年 7 月至 9 月季度的差饷，每个住宅单位的宽
减金额上限为 1 250 元，而每个非住宅单位的则为 5 000 元。

2003 年 6 月 23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把香港从“SARS”疫区名单

中除名。

2004 年 “综合物业资料库”第一期推出，提供一站式的文字及图像储存

库，储存物业资料。

以双语印制的估价册及地租登记册于 2004 年 3 月推出。以中、英
文显示物业地址及楼宇名称的差饷及地租缴费单于 2004 年 4 月发
出。

差饷物业估价署推出“综合发单及缴款服务”，拥有多项物业的

差饷及地租缴纳人可申请综合通知书，以方便缴款及管理帐目。

差饷物业估价署开始接受经由电子方式递交的指定表格。

2005 年 新公布的估价册 (2005-06 年度 ) 所载的应课差饷租值在过去连续
下跌了六年后首次录得平均 7% 的升幅。

配合政府的环保政策，推出“无纸化”估价册和地租登记册，以

网上估价册和地租登记册作为法定文本，不再提供印行本。

市民可选择收取以中文显示物业地址、缴纳人姓名及通讯地址的
差饷及地租缴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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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大事纪要

2005 年 2005 年是香港差饷的 160 周年，差饷物业估价署举办了一些纪念
活动，如展览会及发行纪念邮票和画册等。

2006 年 估价署完成策略性资讯科技计划，作为发展蓝图配合新的电子政
府环境，并应用资讯科技推出以客为本的服务和提升业务运作水
平。

“综合物业资料库”的估价功能藉着地理信息估价模组的引入进

一步获得提升。

2007 年 所有差饷缴纳人获宽减差饷以抵销差饷缴款，适用季度是 2007-08
财政年度第一、二和四季，每季上限为 5 000 元。

2008 年 2008-09 财政年度，所有差饷缴纳人获宽减差饷以抵销差饷缴款，
每季上限为 5 000 元。

估价署在政府“公共服务电子化计划”下提供的电子服务，转移
到新的电子政府平台，这个平台的效能获得提升，以处理日益增
加的交易数量。政府的网上服务亦按各个服务羣组分类，以配合
不同顾客的需要。

2009 年 估价署“物业资讯网”的首期项目于 2 月推出，全日 24 小时提供
服务，让公众经互联网轻易查询物业资讯。

2009 年 3 月，法定向市民提供的差饷估价册及地租登记册查阅服
务（由 3 月中公布新差饷估价册及地租登记册至 5 月 31 日期间提
供）改在“物业资讯网”上进行。该系统备有强劲的双语搜寻功
能，提供灵活的查询方法。

2009-10 财政年度，所有差饷缴纳人获宽减差饷以抵销差饷缴款，
每季上限为 1 500 元。

2010 年 自 3 月起，公众全日 24 小时可经“物业资讯网”，网上查询最近
三个估价年度估价册和地租登记册所载的应课差饷租值。

“物业资讯网”服务在 12 月进一步扩展，让市民全日 24 小时经
互联网查核差饷地租的欠缴情况。



附录 B - 8

年份 大事纪要

2010 年 2010-11 财政年度，所有差饷缴纳人获宽减差饷以抵销差饷缴款，
每季上限为 1 500 元。

“电子差饷地租单”于 12月推出，缴纳人可选择经互联网收取《季
度征收差饷及 /或地租通知书》。

2011 年 2011-12 财政年度，所有差饷缴纳人获宽减差饷以抵销差饷缴款，
每季上限为 1 500 元。

为了提供一站式帐目及缴费服务，电子缴费平台于 7 月投入服务，
缴纳人可即时经互联网缴付电子帐单。

由 11 月起，估价署向新落成住宅物业的缴纳人发出《临时估价通
知书》时，提供其物业的实用面积和附属面积资料。

2012 年 2012-13 财政年度，所有差饷缴纳人获宽减差饷以抵销差饷缴款，
每季上限为 2 500 元。

估价署于 12 月推出焕然一新的网页，将设计和外观由传统的服务
为本模式改为以顾客为本模式。

2013 年 2013-14 财政年度，所有差饷缴纳人获宽减差饷以抵销差饷缴款，
每季上限为 1 500 元。

由 4 月起，个别缴纳人可经“物业资讯网”免费查阅其住宅物业
的资料。

鉴于拟备新差饷估价册及地租登记册已每年进行，因此在编制
2013-14 年度的新估价册后，署长仅签署声明书，不再举行有关的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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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 估价物业
（数量）

应课差饷租值
（百万元）

差饷收入 
( 元）

1845 1 874 (2) - (3) 2 540 (4)

1850 2 610 (2) - (3) 12 500 (4)

1858 3 407 - (3) 63 750 (4)

1860 4 359 0.9 76 905 (4)

1875 - (3) - (3) 186 100 (4)

1888-89 9 537 3.1 377 490
1901 - (3) 6.9 708 360
1925 18 412 27.3 3 297 790
1940-41 35 962 (5) 44.2 7 377 150
1947-48 27 581 (5) 52.1 9 984 660
1950-51 33 956 136.2 27 253 350
1956-57 51 523 301.4 56 706 450
1961-62 100 435 593.7 116 298 750
1965-66 138 480 1 045.3 224 022 850
1973-74 (6) 312 989 3 343.9 576 205 190
1977-78 450 873 9 159.1 1 068 875 730
1981-82 604 426 12 307.3 1 490 691 690
1984-85 740 558 54 736.5 2 354 346 260
1988-89 966 407 78 159.3  4 812 441 960
1991-92 (7) 1 134 737 169 199.1 8 394 004 000
1994-95 1 338 475 257 146.5 12 587 107 000
1997-98 1 563 249 325 148.3 16 340 808 000
1999-2000 (8) 1 693 399 281 146.8 12 766 644 000 (9)

2000-01 1 780 259 270 795.6 14 428 229 000
2001-02 1 889 207 282 520.6 12 727 140 000 (9)

2002-03 1 997 356 274 536.4 8 923 261 000 (9)

2003-04 2 089 090 261 933.3 11 166 687 000 (9)

2004-05 2 133 656 253 857.5 12 640 083 000 
2005-06 2 202 777 276 102.1 14 146 318 000
2006-07 2 246 563 308 596.5 15 467 273 000
2007-08 2 284 830 340 568.1 9 494 544 000 (9)

2008-09 2 309 837 375 765.1 7 174 835 000 (9)

2009-10 2 332 208 368 701.8 9 957 161 000 (9)

2010-11 2 350 445 378 143.2 8 955 850 000 (9)

2011-12 2 369 205 425 392.1 9 722 268 000 (9)

2012-13 2 385 288 475 433.5 10 939 000 000 (9)(10)

2013-14 2 400 530 527 851.6 12 971 000 000 (9)(10)

1

选定年度的估价物业数量、应课差饷租值及差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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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估价物业的数量及其应课差饷租值的总值均以有关年度开始作为计算
的基准。

(2) 1845 及 1850 年估价物业的数量相等于整幢大厦的数量。

(3) 下列的旧档案已遗失或记录不全：

•  1875 及 1901 年估价物业或大厦的数量，及

•  1845、1850、1858 及 1875 年的应课差饷租值总值。

(4) 1845、1850、1858、1860 及 1875 年的差饷收入均以英镑入帐，而上
页表列的港元单位则以 1 英镑可换取 4.80 港元的兑换率计算。

(5) 估价物业的数量在 1941 至 1945 年太平洋战争期间有所减少，即由
1940-41 年度的 35 962 个物业单位减至 1947-48 年度的 27 581 个单位，
主要原因是受炸弹摧毁所致。

(6) 自 1973-74 年度起，差饷收入包括市政局差饷。

(7) 自 1991-92 年度起，所有差饷收入已化为准确至千位数的近似值。

(8) 由于临时市政局及临时区域市政局已解散，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 
所有的差饷收入均拨归政府一般收入的帐目内。

(9) 1999-2000、2001-02、2002-03、2003-04， 以及 2007-08 至 2013-14 年
度的差饷收入已撇除有关年度的差饷宽减额。

年度 差饷宽减总额 ( 亿元 )

1999-2000 17.53
2001-02 20.94
2002-03 50.91
2003-04 19.86
2007-08 78.39
2008-09 112.60
2009-10 84.73
2010-11 89.32
2011-12 99.30
2012-13 125.22
2013-14 115.52(10)

(10) 估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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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 

1931 年至今的差饷征收率

由 1931 年起至 1973 年止，除战后一段短暂时期外，市区物业的差饷征收率
为 17%，期间一直维持不变。此后，市区及新界物业的差饷征收率有十数次
的变动，详情如下：

市区 新界

生效日期 一般差饷

(%)

市政局
差饷
(%)

总计
 

(%)

一般差饷
 

(%)

区域市政
局差饷

(%)

总计
 

(%)

1.7.1931 17(1) - 17(1) - - -

1.4.1956 17 - 17 11 - 11

1.4.1973 9 6 15 11 - 11

1.4.1974 9 6 15 15 - 15

1.4.1975 11 6 17 17 - 17

1.4.1976 12 6 18 18 - 18

1.4.1977 7.5 4 11.5 11 - 11

1.4.1982 3.5 8 11.5 11 - 11

1.4.1983 5.5 8 13.5 13.5 - 13.5

1.4.1984 3 2.5 5.5 5.5 - 5.5

1.4.1986 2.5 3.5 6 - 6 6

1.4.1988 2.5 3.5 6 - 6 6

1.4.1990 4 3.5 7.5 1.5 6 7.5

1.4.1991 2.5 3 5.5 1.75 3.75 5.5

1.4.1994 2.7 2.8 5.5 1.1 4.4 5.5

1.4.1997 2.4 2.6 5 0.8 4.2 5

1.4.1998 1.9 2.6 4.5 0.3 4.2 4.5

1.4.1999 2.4 2.6 5 0.8 4.2 5

2000 年 4 月
1 日至现在

5 临时市政局和临时区域市政局于 2000 年 1 月 1 日
解散。此后，所征收的全部差饷均归纳为一般差饷，
而全港所有地区的差饷征收率均相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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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自 1931 年起，市区物业的差饷征收率为 17%，此后一直维持不变，
只有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短暂期间 (由 1945 年 10 月 1 日至 1946 年
9 月 30 日 )，由于自来水供应有待恢复而稍作调整。在日占时期，所
有物业均无须缴付差饷。

(2) 由 1935 年至 1955 年，新界的元朗、大埔及荃湾实施了特别的差饷征
收制度。

(3) 区域市政局差饷由 1986 年 4 月 1 日起引入。

(4) 由 1974 年 4 月 1 日至 1983 年 3 月 31 日，E 地区的差饷征收率为
11%，期间一直维持不变。至于 F 至 S 地区 ( 即新界各差饷征收区 ) 
的差饷征收率则每年不同，因为在 1976 年开始，政府在该等地区实施
一套“渐进式”征收制度 ( 可参阅 56 页 )。然而，所有以“渐进式”
征收差饷的安排于 1985 年 4 月 1 日已告完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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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差饷征收区扩展进程

由 1935 至 1955 年期间，政府在新界实施一套特别的差饷征收制度。当时，
该制度只适用于元朗、大埔及荃湾三区的新市镇。及至 1956 年 4 月 1 日，当
局在新界 D 部分开始征收市区模式的差饷。此后 18 年内，除筹划及进行初
步工作外，政府再无扩展差饷征收区的范围。

时至 1972 年，政府制定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方案，促使所有新界已发展及发展
中的地区在 1974 至 1988 年间先后纳入市区的差饷制度内。

新界差饷征收区分阶段扩展图

1978
第 V 阶段

1974
第 II 阶段

1980
第 VI 阶段

1956
第 I 阶段

1977
第 IV 阶段

1976
第 III 阶段

1988
第 VII 阶段

1860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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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估价册
生效日期

差饷征收区 概述

- 1935 年
7 月 1 日

元朗、大埔 特别差饷征收制度—由该区理
民府执行。

- 1937 年
6 月 1 日

荃湾 特别差饷征收制度扩展至荃
湾。

- (1955 年
4 月 1 日 )

- 取消特别差饷征收制度。

I 1956 年
4 月 1 日

D 地区
(原名“D 部分”)

荃湾、葵涌及青山公路—远至
青山警署。

I
( 修訂 )

1973 年
11 月 1 日

D 地区 (再指定区 ) 修订 D 地区的版图。

II 1974 年
4 月 1 日

E 地区 青衣岛 (只限沿岸地区 )。

III 1976 年
4 月 1 日

F1、G1-4、H1-2、
J1、K1、L1-L3、
M1-3 等地区

元朗、大埔、联和墟、安乐村、
石湖墟、屯门、沙田、清水湾
道。

IV 1977 年
4 月 1 日

F2-4、H3-4、J2、
M4、N1 等地区、E
地区 (扩展部分 )。
A、B、C 及 D 地区
(再指定区 )

西贡 ( 后加区 ) 及其他小规模
扩展区。整个青衣岛被纳入征
收区。依据地图重新指定市区
范围。修订 D 地区的版图。

V 1978 年
4 月 1 日

F5-7、G5、H5、
J3、K2、L4-5、
M5、N2-3 等地区

扩展内陆差饷征收区。

2

有关新界各区的差饷征收进程现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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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估价册
生效日期

差饷征收区 概述

VI 1980 年
4 月 1 日

P、Q、R、S等地区，
D2、J4、N4-5 等地
区。E 地区 (再指定
区 )

长洲、坪洲、大屿山与马湾及
南丫岛。亦包括其他小规模扩
展区。

VII 1988 年
4 月 1 日

T 地区 新界其余所有地区。

- 1990 年
7 月 20 日

差饷征收区被取消 《差饷条例》适用于全港各地。
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辖下地区
有不同的估价册。
(1990 年第 54 号条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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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估价依据日期

重估应课差饷租值
生效日期 指定估价依据日期

1984 年 4 月 1 日 1983 年 7 月 1 日

1988 年 4 月 1 日 1986 年 10 月 1 日

1991 年 4 月 1 日 1990 年 7 月 1 日

1994 年 4 月 1日 1993 年 7 月 1 日

1997 年 4 月 1日 1996 年 7 月 1 日

1999 年 4 月 1日 1998 年 10 月 1 日

2000 年 4 月 1 日 1999 年 10 月 1 日

2001 年 4 月 1 日 2000 年 10 月 1 日

2002 年 4 月 1 日 2001 年 10 月 1 日

2003 年 4 月 1 日 2002 年 10 月 1 日

2004 年 4 月 1 日 2003 年 10 月 1 日

2005 年 4 月 1 日 2004 年 10 月 1日

2006 年 4 月 1 日 2005 年 10 月 1 日

2007 年 4 月 1 日 2006 年 10 月 1 日

2008 年 4 月 1 日 2007 年 10 月 1 日

2009 年 4 月 1 日 2008 年 10 月 1 日

2010 年 4 月 1 日 2009 年 10 月 1 日

2011 年 4 月 1 日 2010 年 10 月 1 日

2012 年 4 月 1 日 2011 年 10 月 1 日

2013 年 4 月 1 日 2012 年 10 月 1 日

《1981 年差饷 ( 修订 ) 条例》的厘订，开创了于重估应课差饷租值时，一项

指定估价依据日期的新概念。该条例赋予总督法定的权力，在颁令编制新估

价册的同时，亦可指定一个估价依据日期，作为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之用。首

部按照此新概念编制而成的估价册于 1984 年 4 月 1 日生效。



附录 J - 

年份 册数 区域

1858 年 1 维多利亚城

1860 年 1 香港

1865 年 1 香港维多利亚

1867 年 1 香港

1868 年 1 香港维多利亚

1869 年 2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城并各村乡

1870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香港维多利亚

1871 年 1 香港维多利亚

1871-1872 年 1 香港各村乡

1872 年 2 ( 1 香港

( 1 香港各村乡

1873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874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875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旧差饷册或征收册一览表

下列征收册存放于香港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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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 

年份 册数 区域

1876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877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878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879 年 4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各村乡补充估价

1880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城并各村乡

( 1 九龙城 (市 )并各村乡

1881 年 4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及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及九龙各村乡

( 1 补充估价

1882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城并各村乡

( 1 九龙城 (市 )并各村乡

1883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城并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884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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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 

年份 册数 区域

1885 年 3 ( 1 香港各村乡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九龙各村乡

1885-1886 年 3 ( 1 香港

( 1 九龙各村乡

( 1 香港各村乡

1886-1887 年 4 ( 1 香港各村乡

( 2 香港

( 1 九龙各村乡

1887-1888 年 3 ( 1 香港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888-1889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889-1890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890-1891 年 3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临时估价

1891-1892 年 4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临时估价

1892-1893 年 4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临时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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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 

年份 册数 区域

1893-1894 年 4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临时估价

1894-1895 年 4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临时估价

1895-1896 年 4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临时估价

1896-1897 年 3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临时估价

1897-1898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898-1899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899-1900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00-1901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01-1902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02-1903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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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 

年份 册数 区域

1903-1904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04-1905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05-1906 年 1 香港维多利亚

1906-1907 年 2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九龙各村乡

1907-1908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08-1909 年 3 ( 1 维多利亚城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09-1910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10-1911 年 1 香港各村乡

1911-1912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12-1913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13-1914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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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 

年份 册数 区域

1914-1915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15-1916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16-1917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17-1918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18-1919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19-1920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20-1921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21-1922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22-1923 年 3 ( 1 香港维多利亚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1923-1924 年 3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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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 

年份 册数 区域

1924-1925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

( 1 新界各村乡

1925-1926 年 5 ( 2 维多利亚城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新界

1926-1927 年 5 ( 1 香港

( 1 维多利亚城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新界各村乡

1927-1928 年 5 ( 2 维多利亚城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新界各村乡

1928-1929 年 2 维多利亚城

1929-1930 年 2 ( 1 维多利亚城

( 1 九龙及新界各村乡

1930-1931 年 2 ( 1 维多利亚城

( 1 香港、新界及九龙各村乡

1931-1932 年 4 ( 1 维多利亚城

( 1 香港各村乡

( 1 九龙各村乡

( 1 新界各村乡

1932-1933 年 2 ( 1 维多利亚城

( 1 九龙各村乡

1933-1934 年 2 ( 1 香港各村乡及维多利亚城

( 1 九龙及新界各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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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 

年份 册数 区域

1934-1935 年 3 ( 1 香港

( 1 九龙

( 1 临时估价

1935-1936 年 2 ( 1 香港

( 1 九龙

1939-1940 年 5 ( 3 香港

( 2 九龙

1939-1941 年 2 ( 1 香港

( 1 临时估价

1941-1942 年 3 ( 1 香港

( 2 九龙

1945-1947 年 2 ( 1 香港

( 1 九龙

1947-1948 年 4 ( 3 香港

( 1 九龙

1947-1951 年 1 临时估价

1948-1949 年 7 ( 4 香港

( 3 九龙

1949-1950 年 7 ( 4 香港

( 3 九龙

1950-1951 年 7 ( 4 香港

( 3 九龙

1951-1955 年 1 临时估价

總數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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